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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公 告

第 145号

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《室外给水排水

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》的公告

现批准 《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》为国

家标准 ， 编号为 GB50032一 2003， 自2003年 9月 1日起实施 。 其

中， 第 1.0.3、 3,4.4、 3.4.5、 3.6.2、 3.6.3、 4. 1. 1、 4. 1.4、

4.2.2、 4.2.5、 5. 1. 1、 5. 1.4、 5. 1. 10、 5. 1. 11、 5.4. 1、 5.4.2、

5.5.2、 5.5.3、 5.5.4、 6. 1.2、 6. 1.5、 7.2.8、 9. 1.5、 10. 1.2条

为强制性条文 ， 必须严格执行 。 原 《室外给水排水和煤气热力工

程抗震设计规范》TJ犯 一 78同时废止。

本规范由建设部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

行 。
，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2(X)3年 4月 25日



前
扭全
曰

根据建设部要求 ， 由主编部rl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北京市

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和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共同对 《室

外给水排水和煤气热力工 程抗震设计规范》TJ32一 78进行修订，

经有关部门专家会审， 批准为国家标准 ， 改名为 《室外给水排水

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32一 2003。

随着地震工 程学科的发展和新的震害反映的积 累 ， TJ32
一

78在内容上和技术水准上 已 明显呈现不足 ， 为此需加以修订。

此外 ， 在工程结构设计标准体系上 ， 亦已由单一 安全系数转向以

概率统计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， 据此抗震设计亦需与之相

协调匹配 ， 对原规范进行必要的修订 。

本规范共有 10章及 3个 附录 ， 内容包括总则 、 主要符号 、

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、 场地 、 地基和基础 、 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

验算 、 盛水构筑物、 贮气构筑物、 泵房、 水塔、 管道等。

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， 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规范将来可能需要进行局部修订 ， 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条文

内容将刊登在 《工程建设标准化》杂志上 。

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， 北京市规

划委员会负责具体管理 ， J协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负责具体

技术内容的解释 。

为提高规范的质量 ，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 ， 结合工

程实践 ， 认真总结经验 ， 并将意见和建议寄交北京市市政工程设

计研究总 院 （地 址 ： 北 京市西 城 区 月 坛 南街 乙 二 号 ； 邮编：

l0（力45）。

本标准主编单位：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

参编单位：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

主要起草人员 ： 沈世杰 刘雨生 雷宜泰

钟激承 王乃震 舒亚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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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1 为贯彻执行 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防震减灾法》， 并施行 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， 使室外给水、 排

水和燃气、 热力工程设施经抗震设防后 ， 减轻地震破坏， 避免人

员伤亡 ， 减少经济损失， 特制订本规范。

1.0.2 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构筑物及管网 ， 当遭遇低于本

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，

一 般不致损坏或不需修理

仍可继续使用 。 当遭遇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， 构筑

物不需修理或经一 般修理后仍能继续使用 ； 管网震害可控制在局

部范围内 ， 避免造成次生灾害。 当遭遇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

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， 构筑物不致严重损坏， 危及生命或导致

重大经济损失； 管网震害不致引发严重次生灾害， 并便于抢修和

迅速恢复使用 。

1.0. 3 抗展设防烈度为 6度及高于 6度地 区 的室外给水、 排水

和燃气、 热力工 程设施 ， 必须进行抗展设计。

1.0.4 抗 震设 防烈度应按 国家规定的权 限审批 、 颁 发 的文件

（图件）确定 。

1.0.5 本规范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至 9度地区的室外给

水、 排水和燃气、 热力工程设施的抗震设计。

对抗震设防烈度高于 9度或有特殊抗震要求的工 程抗震设

计 ， 应按专门研究的规定设计。

注 ： 本规范以下条文中，
一 般略去

“

抗震设 防烈度
”

表叙字样 ， 对

“

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7度 、 8度 、 9度
”

简称为
“

6度 、 7度 、 8度 、 9

度
”

。

1.0.6 抗震设防烈度可采用现行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地

震基本烈度 （或与本规范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对应的烈度值）;

1



对已编制抗震设防区划的地区或厂站 ， 可按经批准的抗震设防区

划确认的抗震设防烈度或抗震设计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防 。

1.0. 7 对室外给水、 排水和燃气、 热力工 程系统中的下列建、

构筑物 （修复困难或导致严重次生灾害的建、 构筑物）， 宜按本

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 度采取抗震措施 （不作提高一 度抗震计

算）， 当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时， 可适当加强抗震措施 。

1 给水工程中的取水构筑物和输水管道 、 水质净化处理厂

内的主要水处理构筑物和变电站 、 配水井、 送水泵房、 氯库等；

2 排水工程中的道路立交处的雨水泵房、 污水处理厂内的

主要水处理构筑物和变电站、 进水泵房、 沼气发电站等；

3 燃气工 程厂站中的贮气罐、 变配 电室 、 泵房、 贮瓶库、

压缩间、 超高压至高压调压间等；

4 热力工程主干线中继泵站内的主厂房、 变配电室等。

1.0.8 对位于设防烈度为 6度地 区的室外给水、 排水和燃气、

热力工程设施 ， 可不作抗震计算； 当本规范无特别规定时， 抗震

措施应按 7度设防的有关要求采用 。

1.0.， 室外给水、 排水和燃气、 热力工 程 中的房屋建筑的抗震

设计 ， 应按现行的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soon执行； 水工

建筑物的抗震设计 ， 应按现行的 《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

SDJ10执行； 本规范中未列人的构筑物的抗震设计 ， 应按现行的

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191执行 。



2 主要术语、 符号

2.1 术 语

2. 1. 1 地震作用 earthquakeacuon

由地震动引起的结构动态作用 ， 包括水平地震作用和竖向地

震作用 。

2. 1.2 抗震设防烈度 seis而 c fortificationintensity

按国家规定的权限批准作为一 个地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

度。

2. 1.3 设计地震动参数 desi, parameterof脚 undmotion

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加速度 （速度 、 位移）时程曲线 、 加速

度反应谱和峰值加速度。

2. 1.4 设计基本加速度 desi邵 basicaccelerationofgroundmotion

50年设计基准期超越概率 10％ 的地震加速度的设计取值。

2. 1.5 设计特征周期 desi, characteristicperiodof脚 undmotion

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影响系数曲线中， 反映地震震级 、 震中

距和场地类别等因素的下降段起点对应的周期值。

2. 1.6 场地 site

工 程群体所在地 ， 具有相同的反应谱特征 。 其范围相当于厂

区 、 居民小区和自然村或不小于 1.0k甘 的平面面积。

2. 1.7 抗震概念设计 seis而 c concePtualdesi,

根据地震震害和工 程经验所获得的基本设计原则和设计思

想 ， 进行结构总体布置并确定细部抗震措施的过程 。

2.1.8 抗震措施 seis而 c fortificationmeasures

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震计算以外的抗震内容 ， 包括抗震构造

措施 。



2.2 符 号

2.2. 1 作用和作用效应

凡K、 凡vK
�D 结构上的水平、 竖向地震作用的标准值；

'E、 cea
�D 地震时结构 （构件）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、 等

效总重力荷载代表值；

P
�D 基础底面压力 ；

,
�D 地震作用效应与其他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；

气
�D 地震作用效应 （弯矩 、 轴向力 、 剪力 、 应力

和变形）;

,K
�D 作用 、 荷载标准值的效应；

乙
p,,k

�D 地震引起半个视波长范围内管道沿管轴向的

位移量标准值。

2.2.2 材料性能和抗力

苏人、几
�D 各种材料的强度设计值、标准值和抗震设计

值；

K�D 结构 （构件）的刚度；

R�D 结构构件承载力；

【“。〕�D 管道接头的允许位移量 。

2.2.3 几何参数

A�D 构件截面面积 ；

d�D 土层深度或厚度 ；

H�D 结构高度、 池壁高度；

Hw
�D 池内水深 ；

L�D 剪切波的波长 ；

l�D 构件长度；

几
�D 每根管子的长度。

2.2.4 计算参数

fw
�D 动水压力系数 ；



口max 、

a
�D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；

av?
�D 水平地震 、 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；

yRE
�D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；

刀
�D 地震作用效应调整系数；

必
�D 拉杆影响系数；

汽
�D 结构杆件长细比影响系数 ；

氨
�D 沿管道方向的位移传递系数。



3 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

3. 1 规 划 与 布 局

3.1. 1 位于地震区的大、 中城市中的给水水源 、 燃气气源 、 集

中供热热源和排水系统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水源 、 气源和热源的设置不宜少于两个 ， 并应在规划 中

确认布局在城市的不同方位；

2 对取地表水作为主要水源的城市， 在有条件时宜配置适

量的取地下水备用水源井；

3 在统筹规划、 合理布局的前提下 ， 用水较大的工 业企业

宜 自建水源供水；

4 排水系统宜分区布局 ， 就近处理和分散出口 。

3. 1.2 地震区 的大 、 中城市中给水、 燃气和热力 的管网和厂站

布局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给水、 燃气干线应敷设成环状；

2 热源的主干线之间应尽量连通 ；

3 净水厂 、 具有调节水池的加压泵房、 水塔和燃气贮配站 、

门站等 ， 应分散布置。

3. 1.3 排水系统内的干线与干线之间 ， 宜设置连通管 。

3.2 场地影响和地基 、 基础

3.2.1 对工 程建设 的场地 ， 应根据工 程地质 、 地震地质资料及

地震影响按下列规定判别出有利、 不利和危险地段 ：

1 坚硬土或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土 地段 ， 可判为有利

建设场地 ；

2 软弱土 、 液化土 、 非岩质 的陡坡 、 条状突出的山嘴、 高

耸孤立 的山丘 、 河岸边缘、 断层破碎地带 、 故河道及暗埋的塘洪



沟谷地段 ， 应判为不利建设场地 ；

3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、 崩塌 、 地陷、 地裂 、 泥石流等及

发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错位的地段 ， 应判为危险建设场地 。

3.2.2 建设场地的选择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宜选择有利地段 ；

2 应尽量避开不利地段 ； 当无法避开时 ， 应采取有效 的抗

震措施 ；

3 不应在危险地段建设 。

3.2.3 位于 工类场地上的构筑物 ， 可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降

低一 度采取抗震构造措施， 但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． 巧g 和

0.309地区不降； 计算地震作用时不降；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时

不降。

3.2.4 对地基和基础的抗震设计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当地基受力层范围内存在液化土 或软弱土层时 ， 应采取

措施防止地基承载力失效、 震陷和不均匀沉降导致构筑物或管网

结构损坏 。

2 同一 结构单元的构筑物不宜设置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地基

土上 ， 并不宜部分采用天然地基 、 部分采用桩基等人工地基 。 当

不可避免时 ， 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震陷导致损坏结构， 例如设置

变形缝分离 ， 加设垫褥等方法 。

3 同一 结构单元 的构筑物 ， 其基础宜设置 在同 一 标 高上 ；

当不可避免存在高差时 ， 基础应缓坡相接 ， 缓坡坡度不宜大于

1:2。

4 当构筑物基底受力层内存在液化土 、 软弱豁性土或严重

不均匀土层时 ， 虽经地基处理 ， 仍应采取措施加强基础的整体性

和刚度 。

3.3 地 展 影 响

3.3. 1 工 程设施所在地区遭受的地震影响 ， 应采用相应于抗震

设防烈度 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特征周期或本规范第



1.0.5条规定的设计地震动参数作为表征 。

3.3.2 抗震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取值的对应关系 ，

应符合表 3.3.2的规定。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． 巧 g 和 0.309

地区的工程设施 ， 应分别按抗震设防烈度 7度和 8度的要求进行

抗震设计 。

表 3.3.2 抗瓜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瓜加速度的对应关系

抗震设防烈度 6 7 8 9

设计基本地

震加速度
0.059

0.109

(0. 159)

0.209

(0.309)
0.409

注 ： g为重力加速度。

3.3.3 设计特征周期应根据工 程设施所在地区的设计地震分组

和场地类别确定。 本规范的设计地震共分为三组 。

3.3.4 我国主要城镇 （县级及县级 以上城镇）中心 地区 的抗震

设防烈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和所属的设计地震分组 ， 可按

本规范附录 A采用 。

3.4 抗晨结构体系

3.4. 1 抗震结构体系应根据建筑物、 构筑物和管网的使用功能、

材质、 建设场地 、 地基地质、 施工 条件和抗震设防要求等因素，

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确定 。

3.4.2 给水、 排水和燃气、 热力工 程厂站中建筑物的建筑设计

中有关规则性的抗震概念设计要求 ， 应按现行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》GB50011的规定执行 。

3.4. 3 构筑物的平面 、 竖向布置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构筑物的平面 、 竖 向布置宜规则、 对称 ， 质量分布和刚

度变化宜均匀； 相邻各部分间刚度不宜突变。

2 对体型复杂的构筑物， 宜设置防震缝将结构分成规则的

结构单元 ； 当设置防震缝有 困难时， 应对结构进行整体抗震计

算 ， 针对薄弱部位， 采取有效的抗震措施 。



3 防震缝应根据抗震设防烈度 、 结构类型及材质 、 结构单

元间的高差留有足够宽度 ， 其两侧上部结构应完全分开 ， 基础可

不分； 当防震缝兼作变形缝 （伸缩 、 沉降）时， 基础亦应分开 。

变形缝的缝宽， 应符合防震缝的要求。

3.4.4 构筑物和管道的结构体系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应具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 的地展作用传递路线 ；

2 应避免部分结构或构件破坏而导致整个体 系丧失承载能

力 ；

3 同一 结构单元应具有良好的整体性； 对局部削弱或突变

形成的薄弱部位 ， 应采取加强措施。

3.4.5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混凝土结构构件应合理选择截面尺寸及配筋， 避免剪切

先于弯曲破坏 、 混凝土压渔先于钢筋屈服 ， 钢筋锚固先于构件破

坏 ；

2 钢结构构件应合理选择截面尺寸 ， 防止局部或整体失稳 ；

3 构件节点的承载力 ， 不应低于其连接构件的承载力 ；

4 装配式结构的连接 ， 应能保证结构的整体性；

5 管道与构筑物 、 设备的连接处 （含一 定距离内）， 应配t

柔性构造措施 ；

‘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预应力钢筋 ， 应在节点核心区以外

锚固 。

3.5 非 结 构 构 件

3.5.1 非结构构件， 包括建筑非结构构件和各种设备， 这类构

件自身及其与结构主体的连接， 应 由相关专业人员分别负责进行

抗震设计。

3.5.2 围护墙 、 隔墙等非承重受力构件 ， 应与主体结构有可靠

连接 ； 当位于出人 口 、 通道及重要设备附近处 ， 应采取加强措

施 。

3.5.3 幕墙 、 贴面等装饰物， 应与主体结构有可靠连接 。 不宜

9



设置贴镶或悬吊较重的装饰物， 当必要时应加强连接措施或防护

措施 ， 避免地震时脱落伤人 。

3.5.4 各种设备的支座 、 支架和连接， 应满足相应烈度的抗震

要求。

3.6 结构材料与施工

3.6.1 给水、 排水和燃气、 热力工 程厂站中建筑物的结构材料

与施工要求， 应符合现行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 soon的规

定 。

3.'.2 钢筋混凝土盛水构筑物和地下管道管体 的混凝土等级 ，

不应低于 C25。

3.6.3 砌体结构的砖砌体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[U10， 块石砌体的

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侧叹厄0；砌筑砂浆应采用水泥砂桨， 其强度等

级不应低于 M7.so

3.6.4 在施工 过程中， 不宜 以屈服强度更高的钢筋替代原设计

的受力钢筋； 当不能避免时 ， 应按钢筋强度设计值相等的原则换

算 ， 并应满足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抗震要求的构造措施规定。

3.6.5 毗连构筑物及与构筑物连接的管道 ， 当坐落在回填土上

时， 回填土应严格分层压实， 其压实密度应达到该回填土料最大

压实密度的 95％ 一 97％ 。

3.6.6 混凝土构筑物和现浇混凝土管道的施工缝处 ， 应严格剔

除浮浆 、 冲洗干净 ， 先铺水泥浆后再进行二 次浇筑 ， 不得在施工

缝处铺设任何非胶结材料 。



4 场地 、 地基和基础

4. 1 场 地

4. 1. 1 建 （构 ）筑物 、 管道场地的类别划分 ， 应 以土层的等效

剪切波速和场地祖盖层厚度的综合影晌作为判别依据。

4. 1.2 在场地勘察时， 对测定土层剪切波速的钻孔数量 ， 应符

合下列要求：

1 在初勘阶段 ， 对大面积同一 地质单元 ， 应为控制性钻孔

数量的 1/3 一 1/ 5； 对山间河谷地区可适量减少 ， 但不宜少于 3个

孔 。

2 在详勘阶段 ， 对每个建 （构）筑物不宜少于 2个孔 ， 当

处于同一 地质单元 ， 且 建 （构）筑物密集时 ， 虽测孔数可适量减

少 ， 但不得少于 1个。 对地下管道不应少于控制性钻孔的 1/2 。

4. 1.3 对厂站内的小型附属建 （构）筑物或埋地管道， 当无实

测剪切波速或实测数量不足时， 可根据各层岩土名称及性状， 按

表 4. 1.3划分土 的类型 ， 并依据当地经验或已测得的少量剪切波

速数据， 参照表4. 1.3内给出的波速范围内判定各土层的剪切波

速 。

表 4.1.3 土的类型划分和剪切波速范围

土的类型 岩土名称和性状
剪切波速范围

(m了s)

坚硬土或岩石 稳定岩石 ， 密实的碎石土 。 Vs>5(X)

中硬土

中密 、 稍密的碎石土 ， 密实 、 中密的砾 、

粗 、 中砂 ， 几 ＞200的粘性土 和粉土 ， 坚硬

黄土。

500多 Vs> 250

中软土

稍密 的砾 、 粗 、 中砂 ， 除松散外的细 、

粉砂 ， 几 ‘ 200的粘性土和粉土 ， fak) 130

的填土 ， 可塑黄土。

250) Vs> 140



续表 4.1.3

土的类型 岩土名称和性状
剪切波速范围

(m乒s)

软弱土

淤泥和淤泥质土 ， 松散的砂 ， 新近沉积

的粘性土和粉土 ， 几 ＜130的填土 ， 新近堆

积黄土和流塑黄土。

Vs' 1叨

注 ： 几 为地基静承载力特征值 （kPa);

VS为岩土剪切波速 。

4.1.4 工 程场地，盖层厚度的确定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：

1 一 般情况下 ， 应按地面至 剪切波速大于 soom乒s土层顶面

的距 离确定 ；

2 当地面 sm 以下存在剪切波速大于相邻上层土剪切波速

的2.5倍的土层 ． 且其下卧土层的剪切波速均不小于 创娜mFs时，

可取地面至 该土层顶面的距 离确定 。

3 剪切波速大于 500nIZs的孤石 、 透镜体 ， 应视 同周 围土

层 ；

4 土层中的火山岩硬夹层 ， 应视为刚体． 其厚度应从，盖

土层中扣除。

4.1.5 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应按下列公式计算

dn
Vg一 丁 （挤． 1.5一 l)

(4. 1.5一 2)

式中 Vse
�D 土 层等效剪切波速 （耐 s);

d0
�D 计算深度 （m )， 取覆盖层厚度和 20m两者的较小

值；

t
�D 剪切波在地表与计算深度之间传播的时间 （s);

峨
�D 计算深度范围内第 i土层的厚度 （m );

n
�D 计算深度范围内土层的分层数 ；

Vsi
�D 计算深度范围内第 i层土层的剪切波速 （耐 s）。



4.1.6 建 （构）筑物和管道的场地类别 ， 应根据土层等效剪切

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按表4. 1.6的划分确定 。

表 4.1.6 场地类别划分表

糕 班岁下
l ll 皿 W

V. > 500 0

500〕 V. > 250 <5 〕 5

250) V. > 14D <3 3? 50 >50

V． 蕊 l4() < 3 3品 15 16, 80 >80

4. 1.7 当厂站或埋地管道工 程的场地遭遇发震断裂时， 应对断

裂影响做出评价 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者 ， 可不考虑发震断裂错动

对建 （构）筑物和埋地管道的影响 。

1 抗震设防烈度小于 8度；

2 非全新世活动断裂 ；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9度地区 ， 前第四纪基岩隐伏断

裂的土层覆盖厚度分别大于 60m、 90m。

当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 ， 首先应考虑避开主断裂带 ， 其避开

距离不宜少于表 4. 1.7的规定。 如管道无法避免时 ， 应采取必要

的抗震措施或控制震害的应急措施 。

表 4.1.7 避开发展断裂的最小距离表 （m )

烈度
＼ 闷多类别 ｝厂 站

管 道 工 程

输水 、 气、 热 ！ 配管、 排水管

注： 1 避开距离指至主断裂外缘的水平距离 。

2 厂站的避开距离应为主断裂带外缘至厂站内最近建 （构）筑物的距离。



4. 1.8 当需要在条状突出的山嘴、 高耸孤立的山丘 、 非岩质的

陡坡 、 河岸和边坡边缘等抗震不利地段建造建 （构）筑物时， 除

应确保其在地震作用下的稳定性外 ， 尚应考虑该场地的震动放大

作用 。 相应各种条件下地震影响系数的放大系数 （又）， 可按表

4. 1.8采用 。

表 4.1.8 地屁影响系数的放大系数 孟表

蕊逻
岩质地层 H< 20 20落 H < 4O40鉴 H ＜ 印 H李 印

非岩质地层 H<5 5盛 H < 1515蕊 H < 25 H〕 25

H
－

下
－

<U. J
乙

李＜2.5
衬

1.00 1.10 1.20 1.30

2·5‘令＜5 1.00 1．伪 1.12 1.18

B ,

了 子 J 1.00 1.03 1．肠 1．的

。．3二子＜。．6

B
二二， ＜ 乙。〕
材

1.10 1.20 1.30 1.40

2·5二音＜5 1．肠 1.12 1. 18 1. 24

B

万 ） 。 1.03 1．伪 1．伪 1.12

。．6二尝＜1．。

粤＜2.5
材

1.20 1.30 1．叨 1. 50

. ? B
乙 。‘ 万

＜ , 1.12 1.18 1.24 1.30

B ,

万 多 J 1．肠 1.00 1.12 1.15

H
～

下， 〕 1.0
L

B
二二， <Z。 〕
材

1. 50 1.40 1. 50 1．阅

2·5二晋＜5 1.18 1.24 1:30 1.36

B
一

二犷妻 j
月

1．的 l。12 1.15 1.18

注 ： 表中B为建 （构）筑物至突出台地边缘的距离；

L为突出台地边坡的水平长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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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）:

式中 ds

Nor

，
。r

＝ 、 （2.4 一 。· IJ
, ）报

�D 标准贯人点深度 （m );

�D 液化判别标准贯人锤击数临界值；

(4.3.3一 2)

N0
�D 液化判别标准贯人锤击数基准值 ， 应按表 4.3.3采

用 ；

凡
�D 粘粒含量百分率 ， 当小于 3或为砂土 时应取 3计

算。

表 4.3.3 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（No)

赢 麟臀 7 8 9

第一 组 6 (8) 10(13) l6

第二 、 三 组 8 (10) 12(15) l8

注 ： 括号内数值适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．巧g 和 0.309的地区。

4. 3.4 当地基中 巧 m 或 20m深度内存在液化土层时 ， 应探明各

液化土层的深度和厚度， 并按下式计算每个钻孔的液化指数 ：

子， IN 八
IIE＝ 白（

’一

心）
""' (4.3.4)

式中 IIE
�D 液化指数；

n
�D 每一 个钻孔 巧 m 或 20m深度范围内液化土 中标准

贯人试验点的总数；

Ncr'
�D 分别为深度 i点处标准贯人锤击数的实测值和临

界值 ， 当实测值大于临界值时应取临界值的数值；

di
- i点所代表的土层厚度 （m )， 可采用与该标准贯人

试验点相邻的上 、 下两标准贯人试验点深度差 的
一 半 ， 但上界不高于地下水位深度， 下界不深于

液化深度；



二‘
- i土 层考虑单位土层厚度的层位影响权 函数值 （单

位为 m
一 ‘
)， 当该层 中点的深度不大于 sm时应取

10， 等于 巧 m 或 20m（根据判别深度）时应取为

0, 5一 巧m 或 20m时应按线性内插法取值。

注 ： 对第 1.0.7条规定的构筑物 ， 可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计

算液化指数。

4.3.5 对存在液化土层的地基 ， 应根据其钻孔的液化指数按表

4.3.5确定液化等级 。

表 4. 3.5 液化等级划分表

石漏 一 鳄 巴 轻微 中等 严重

l5 0< IIE鉴5 5< IIE蕊 15 几E>15

2O 0＜ 几E鉴6 6< IIE' 18 几E>18

4.3.6 未经处理 的液化土 层 一 般不宜作为天然地基的持力层 。

对地基的抗液化处理措施 ， 应根据建 （构）筑物和管道工程的使

用功能 、 地基的液化等级 ， 按表 4.3.6的规定选择采用 。

表 4.3.‘ 抗液化措施

毓 毓谜 瞥 轻微 中等 严重

第 1.0.6条规定的工程项 目 B或 C A或 B+ C A

厂站内其他建 （构）筑物 C B或C A或B+ C

管

道

输水 、 气 、 热干线 D C B+ C

配管主干线 D C B+D

一 般配管 不采取措施 D C

注： A�D 全部消除地基液化沉陷；

B�D 部分消除地基液化沉陷；

C�D 减小不均匀沉陷、 提高结构对不均匀沉陷的适应能力 ；

D�D 提高管道结构适应不均匀沉陷的能力。

4.3.7 全部消除地基液化沉陷的措施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I9









4.4.6 存在液化土层的桩基 ， 桩 的箍筋间距应加密 ， 宜与桩顶

部相同， 加密范围应 自桩顶至液化土层下界面以下 2倍桩径处 ；

在此范围内， 桩的纵向钢筋亦应与桩顶保持一 致 。



5 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

5.1 一 般 规 定

5.1.1 各类厂站构筑物的地展作用 ，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：

1 一 般情况下 ， 应对构筑物结构的两个主轴方 向分别计算

水平向地展作用 ， 并进行结构抗展验算； 各方 向的水平地屁作

用 ， 应 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全部承担。

2 设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 ， 应分别考虑各抗侧力构件

方向的水平地瓜作用。

3 设防烈度为 ，度时 ， 水塔、 污泥消化池等盛水构筑物、

球形贮气峨、 水核式螺旋轨贮气雄、 卧式回筒形贮气峨应计算竖

向地屁作用。

5. 1.2 各类构筑物的结构抗震计算 ， 应采用下列方法 ：

1 湿式螺旋轨贮气罐以及近似于单质点体系的结构， 可采

用底部剪力法计算；

2 除第 1款规定外的构筑物， 宜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

算。

5. 1.3 管道结构的抗震计算 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埋地管道应计算地震时剪切波作用下产生的变位或应变；

2 架空管道可对支承结构作为单质点体系进行抗震计算 。

5.1.4 计算地展作用时 ， 构筑物 （含架空管道 ）的重力荷载代

表值应取结构构件 、 防水层 、 防腐层 、 保温层 （含上班土层 ）、

固定设备自孟标准值和其他永久荷载标准值 《侧土压力、 内水压

力》、 可变荷载标准值 （地表水或地下水压力等》之和。 可变荷

载标准值中的雪荷载、 顶部和操作平台上的等效均布荷载， 应取

50％计算。

5. 1.5 一 般构筑物的阻尼比 （妇 可取 0.05， 其水平地震影响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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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应根据烈度、 场地类别、 设计地震分组及结构自振周期按图

5. 1.5采用 ， 其形状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0.45a? 一交
I }
} }
lI

0.IT
:

" = [,2
· 0.2y一 刀．(r

一 5几）]a?

5几

图 5. 1. 5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

。
一 地震影响系数 ； 。～

一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； T厂 特征周期 ； T
一 结构 自

振周期； 叭
一 直线下降段斜率调整系数 ； 加

一 阻尼调整系数； y
一 衰减指数。

1 周期小于 0. 15的区段 ， 应为直线上 升段 。

2 自0. 15至特征周期区段 ， 应为水平段 ， 相应阻尼调整系

数为 1.0， 地震影响系数为最大值 ama: ， 应按本规范 5. 1.7条规

定采用 。

3 自特征周期 T
。
至 5倍特征周期区段 ， 应为曲线下降段 ，

其衰减指数 （y） 应采用 0.9。

4 自5倍特征周期至 65区段 ， 应为直线下降段 ， 其下降斜

率调整系数 （,'）应取 0.02。

5 特征周期应根据本规范附录 A 列出的设计地震分组按表

5. 1.5的规定采用 。

注 ： 当结构 自振周期大于 6.0。时 ， 地震影响系数应作专门研究确定。

表 5.1.5 特征周期值 （。）

赢 俞 摆 魁 1 H Ill W

第一 组 025 0.35 0.45 0.65

第二 组 030 0.40 0.55 0.75

第三组 0.35 0.45 0.65 O。如



5. lj6当构筑物结构的阻尼 比 （妇 不等于 0.05时， 其水平地

震影响系数曲线仍可按图 5. 1.5确定 ， 但形状参数应按下列规定

调整 ：

1 曲线下降段的衰减指数应按下式确定：

y 二 0.9 +
0.05一 夸

0.5 + 5夸
(5. 1.6一 l)

2 直线下降段的下降斜率调整系数应按下式确定：

甲l = 0.02+
0.05一 夸

(5. 1.6一 2)

当 ，，值小于零时 ， 应取零 。

5. 1.7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取值 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当构筑物结构的阻尼比为 0.05时 ， 多遇地震的水平地震

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5. 1.7采用 。

表 5.1.7 多遇地屁的水平地屁影响系数最大值 （套＝ 0.05)

烈 度 6 7 8 9

a.．三 0.04 0.08(0.12) 0.16(0.24) 0。32

注 ： 括号中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取值为 0.159和 0.309的地 区

（本规范附录 A）。

2 当构筑物结构的阻尼 比不等于 0.05时， 阻尼调整系数

(,2）应按下式计算：

刀2 =

0.05
+

0.()6 +

夸

.7套
(5. 1.7)

当 ，2<0.55时 ， 应取 0.55。

5. 1.8 构筑物结构的 自振周期 ， 可按本规范有关各章的规定确

定； 当采用实测周期时 ， 应根据实测方法乘以 1. 1一 1.4系数。

5. 1.， 当考虑竖 向地震作用 时 ， 竖 向地震影 响系数的最大值

(av? ）可取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65％ 。

5. 1.10 当按水平地展加速度计算构筑物或管道结构的地展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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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， 其设计基本地展加速度值应按表3.3.2采用。

5. 1. n 构筑物和管道结构的抗展验算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设防烈度为 6度或本规范有关各章规定不验算的结构 ，

可不进行截面抗展验算， 但应符合相应设防烈度的抗展措施要

求。

2 埋地管道承插式连接或预制拼装结构 （如盾构、 顶管

等）， 应进行抗展变位验算。

3 除 1、 2款外的构筑物 、 管道结构均应进行截面抗屁强度

或应变t验算； 对污泥消化池 、 挡墙式结构等， 尚应进行抗展稳

定验算。

5.2 构筑物的水平地震作用和作用效应计算

5.2. 1 当采用基底剪力法时， 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简图可

按图 5.2. 1采用 ；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确定：

FEK= a,Ge。 （5.2. 1一 l)

_ CIHi
I'i 二 兀

一 一 一 一 一

艺cj· 乓
j二 l

(5.2, l一 2)

式中 FEK
-

口l

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；

相应于结构基本 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

值 ， 应按本章第 5. 1.5条的规定确定 ；

Geq

C‘、 Gj

�D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

代表值； 单质点应取

总重力荷载代表值；

多质点可取总重力荷

载代表值的 85% ;

�D 分别为集中于质点 ￡、

j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，

应按 本 章第 5. 1.4 条

图 5. 2.1 水平地震作

用计算简图



规定确定；

Fi
�D 质点 i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；

Hi、 乓
�D 分别为质点 i、 j的计算高度。

5.2.2 当采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时， 可不计扭转影响的结构，

应按下列规定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和作用效应：

1 结构j振型 ‘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， 应按下列公

式确定：

凡 ＝ (5.2.2一 l)

yj=

aj
·

灼
·

xji
· “

全xji。

全：二ci
(5.2.2一 2)

(i = l,2，
⋯

n ;j= l,2，

⋯

m )

式中 凡
�D

，振型 i质点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；

aj
�D 相应于 j振型 自振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 ， 应按本规

范5. 1.5条的规定确定；

xji
-

j振型 i质点的水平相对位移；

yj
-

j振型的参与系数。

2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 （弯矩 、 剪力、 轴力和变形）， 应按下

式确定 ：

S 二 作 碑 （5.2.2一 3)

式中 S�D 水平地震作用效应 ；

sj
-

j振型水平地震作用产生的作用效应 ， 可只取前 1-

3个振型 ； 当基本振型的自振周期大于 1.55时 ， 所

取振型个数可适当增加。

5.2. 3 对突出构筑物顶部的小型结构 ， 当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

时 ， 其地震作用效应宜乘以增大系数 3.0， 此增大部分不应往下

传递 ， 但与该突出结构直接相联的构件应予计人 。

5.2.4 对于有盖的矩形盛水构筑物应考虑空间作用 ， 其水平地



震作用和作用效应计算， 可按本规范有关条文规定确定。

5.2.5 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时 ， 除本规范专门规定外 ，

一 般情况

下可不考虑结构与地基土的相互作用影响。

5.3 构筑物的竖向地展作用计算

5.3. 1 竖向地震作用除本规范有关条文另有规定外 ， 对筒式或

塔式构筑物， 其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确定 （图 5.3. 1):

FEvK=

F
,‘ 二

avma二
·

Ceqv

_ ‘、H;

户
’

EvK或玄

(5.3. 1一 l)

(5.3. 1一 2)

妞
于
数
奋

式中 FEvK
-

Fvi
-

QVmax
-

结构总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；

质点 i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；

竖向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

值 ， 应按第 5. 1.9条的规

定确定；

'
,v

�D 结构等效总重力荷载 ， 可

取其重 力荷载代表值的

75% ;

H‘、 乓
�D 分别为质点 i、 j的计算

高度。

5.3.2 对长悬臂和大跨度结构的竖向地

图 5.3.1 结构竖向

地震作用计算简图

震作用标准值 ， 当8度或9度时分别取该结构、 构件重力荷载代

表值的 10％ 或20％ 。

5.4 构筑物结构构件截面抗屁强度验算

5.4.1 结构构件的地及作用效应和其他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，

应按下式计算：

s =＝ 下。Zc6iG:'+ 1：。c. F二 。 ＋ 1. C. F, .t

＋ 甲tytCt通tt＋ 下， 7, C, w. (5.4.1)



式中 S�D 结构构件内力组合设计值， 包括组合的

弯矩 、 轴力和剪力设计值；

7c
�D 皿 力荷载分项 系数 ，

一 般 情况 应 采用

1.2， 当皿力荷载效应对构件承载力有

利时 ， 可取 1.0;

几 H、 7Ev
�D 分别为水平 、 竖 向地屁作用分项 系数，

应按表 5.4. 1的规定采用 ；

7tes温度作用分项系数， 应取 1.4;

1,
�D 风荷载分项系数 ． 应取 1．七

GEi- i项重力荷载代表值， 可按 5.1.4条 的

规定采用 ；

FEH,．、 FEv..
�D 分别为水平 、 竖向地展作用标准值 ；

A。
�D 温度作用标准值；

w.
�D 风荷载标准值；

甲．
一 温度作用组合系数， 可取 0.65;

下，
�D 风荷载组合系数 ，

一 般构筑物可不考虑

《即取霉）． 对消化池 、 贮气嘴、 水塔等

较高的筒型构筑物可采用 0.2;

cc、q小 呜四 、ct、氏－ 分别为孟力荷载、 水平地屁作用 、 竖向

地展作用 、 温度作用和风荷载的作用效

应系数 ， 可按弹性理论结构力学方法确

定 。

表 5.4.1 地班作用分项系数

地从作用 y- 7盯

仅考虑水平地爪作用 1。3

仅考亩竖向地班作用 1。3

同时考虑水平与经向地，作用 1一3 0.5

5.4,2 结构构件的截面抗展强度验算， 应按下式确定 ：



. R
压 ‘

-

一

7.E
【5.4.2)

式中 R�D 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， 应按各相关的结构设计规

范确定 ；

下．
�D 承载力抗展调整系数， 应按表5.4.2的规定采用。

表 5. 4. 2 承载力抗，调整系数

材料 结构构件 受力状态 y曲

钢

柱 偏压 0。70

柱间支撑 轴拉、 轴压 0。知

节点板 、 连接级性 0090

构件焊组 1。肠

砌体
两端设构造柱、 芯柱的抗，幼 受剪 O。卿

其他抗瓜绮 受剪 1。肠

钢筋混

凝土

梁 受有 0075

轴压比小于 0.15的柱 偏压 0.75

轴压比不 小于 0.15的柱 偏压 0080

抗屁绮 偏压 0085

各类构件 剪、 拉 0085

5.4.3 当仅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， 各类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

整系数均宜采用 1.0。

5.5 埋地管道的抗震验算

5.5. 1 埋地管道 的地震作用 ，

一 般情况可仅考虑剪切波行进时

对不同材质管道产生的变位或应变 ； 可不计算地震作用引起管道

内的动水压力 。

5.5.2 承插式接头的埋地圆形管道 ， 在地展作用下应满足下式

要求 ；

、 ， A， 。 ‘ 孟。习〔“。〕， (5.5.2)













6.2.4 作用在水池池壁上 的动土压力标准值， 应按下式计算

（图 6.2.4):

Fe。，。
＝ KH· Fep,k

·

tg必 （6.2.3一4)

式中 Fe二 k
�D 地震时作用于水池池壁任一 高度上的最大土压力

增量 （kN／衬）;

凡p,k
�D 相应计算高度处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（kN／扩）;

当位 于 地 下 水 位 以 下 时 ， 土 的 重 度 应 取

20kN／时 ；

必�D 池壁外侧土的内摩擦角，

一 般情况下可取 300计

算 。

“ 吸 映 L 抽

巨口⋯ ,_ ‘盯魂 ＿ 旗 蛋
,“

一 ，一

邀一 一 一 到甘
“ ，一

洲岁
(a）沿高度分布 （b）矩形水池沿平面分布 （。）圆形水池沿平面分布

图 6.2.4 动土压力分布图

6.2.5 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水池的顶盖和动水压力应计算竖

向地震作用 ， 其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列公式确定：

1 水池顶盖 ：

F臼 v,k
= avma：

·

Wd (6.2.5一 l)

2 动水压力 （其作用方向同静水压力）:

FwvE,k
= o.savmax)w (Hw一 Z) (6.2.5一2)

式中 FGdy,k
�D 水池顶盖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kN);

FwvE,k
�D 竖 向地 震 作用 下 ， 水 池 池 壁 上 的动 水 压 力

(kN/m2);

Z�D 由池底至计算高度处的距离 （m ）。

6.2.6 在水平向地震作用下 ， 圆形水池可按竖向剪切梁验算池

壁的环向拉力、 基础及地基承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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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贮 气 构 筑 物

7.1 一 般 规 定

7.1.1 本章内容适用于燃气工 程中的钢制球形贮气罐 （简称球

罐）， 卧式圆筒形贮气罐 （简称卧罐）和水槽式螺旋轨贮气罐

（简称湿式罐）。

7. 1.2 贮气构筑物在水平地震作用下 ， 均可按沿主轴方向进行

抗震计算。

7. 1.3 湿式罐的钢筋混凝土 水槽 的地震作用 ， 可按 6.2中有关

敞口 圆形池的条文确定。 钢水槽和地下式环形水槽 ， 均可不做抗

震强度验算 。

7.2 球 形 贮 气 罐

7.2.1 球罐可简化为单质点体系， 其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

算：

TI= 2·箫 (7.2. 1)

式中 Tl
�D 球罐的基本自振周期 （s);

叭 q,,k
�D 等效总重力荷载标准值 （N);

K
.

�D 球罐结构的侧移刚度 （N/m ）。

7.2.2 球罐的等效总重力荷载 ， 应按下式计算：

『
eq。，k

＝ 平
。k+ 0.5平。k+0.7讯k (7.2.2)

式中 Wsk
�D 球罐壳体及保温层 、 喷淋装置及工作梯等附件的

自重标准值 （N);

俄k
�D 球罐支柱和拉杆的自重标准值 （N) ;

矶k
�D 罐内贮液的自重标准值 （N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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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。2。3 球罐结构的侧移刚度，

K
，
二

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（图 7.2.3):

12E。 I。 ＿ n;
一

丁于
‘
么 一

h6 沪‘
(7.2.3一 l)

叭 ＝ 1一

(l一 沪h)
4
(1+2必h)

2

1
.
1

’

。 。 32 02 止
＋

ttl几0c05Ocos 尹泣

h:
沪h= 1一

才
，二0

(1+3必h)(l一 必h)
3

(7.2.3一2)

(7.2.3一 3)

式中 Ks
�D 侧移刚度 （N/m );

Es
�D 支柱及支撑杆件材料的弹性模量 （N／扩）;

Is
�D 单根支柱的截面惯性矩 （甜）;

h0
�D 支柱基础顶面至罐中心 的高度 （m );

Al
�D 单根支撑杆件的截面面积 （扩）;

hl
�D 支撑结构的高度 （m );

l�D 支撑杆件的长度 （m );

ni
�D 与地震作用方向夹角为 协‘ 的构架棍数 ， 可按表

7.2.3确定 ；

沪‘
- i构架支撑结构在地震作用方向的拉杆影响系数；

汽
�D 拉杆高度影响系数 ；

武�D i构架与地震作用方向的夹角 （")， 可按表 7.2.3

采用 ；

0�D 支撑杆件与水平面的夹角 （
"
);

汽
�D 支撑杆件长细比影响系数， 长细比小于 150时， 可

采用 6； 长细比大于 、 等于 巧0时 ， 可采用 120

表 7:2 叭及相应的 。‘值

津 缨 6 8 l0 l2

协‘ 仪】。 0o 67.5。 22.50 720 36。 00 750 450 150

几‘ 4 2 4 4 4 4 2 4 4 4



刻
魂

(a）立面 (b）平面

图 7. 2. 3 球罐简图

7.2.4 球罐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：

FoHk＝ 夕malWeq,,k (7.2.4)

式中 FsH.k
�D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） 。

注 ： 确定 。，时 ， 应取阻尼比 爹＝ 0.020

7.2.5 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球罐应计人竖向地震效应 ， 竖 向

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：

F
,v.k

= av。 We，。，k (7.2.5)

式中 Fsv,k
�D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）。

7.2.6 当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7度且 场地为 1、 11类时 ， 球罐可采

用独立 墩式基础 ； 当设 防烈度为 8度 、 9度或场地 为 m、 W类

时 ， 球罐宜采用环形基础或在墩式基础间设置地梁连接成整体。

7.2.7 球罐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， 基础埋深不

宜小于 l.sm。

7.2.8 位于l、 F类场地的球端， 与之连接的液相 、 气相管应

设t弯管补偿器或其他柔性连接措施 。

7.3 卧式圆筒形贮罐

7.3. 1 卧罐可按单质点体系计算 ， 其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

下式确定 ：

FoH,k = ,marna二 Weqh,k) (7.3. 1)



式中 凡H，。
�D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);

Weqh,k
�D 卧罐的等效重力荷载标准值 （N） 。

7.3.2 卧罐按单质点体系 ， 在地震作用下的等效重力荷载标准

值可按下式计算：

Weqh,k
二 0.5 (Wok＋ 砒k) (7.3.2)

式中 叭k
�D 罐体及保温层等重量 （N） 。

7.3.3 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卧罐应计人竖 向地震效应 ， 其竖

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：

Fhv,k二 avmWoqh,k (7.3.3)

7.3.4 卧罐应设置鞍型支座 ， 支座与支墩间应采用螺栓连接。

7.3.5 卧罐宜设置在构筑物的底层 ； 罐间的联系平台的一 端应

采用活动支承。

7. 3.6 位于 111、 W类场地的卧罐， 与之连接的液相 、 气相管应

设置弯管补偿器或其他柔性连接措施 。

7.4 水槽式螺旋轨贮气罐

7.4. 1 湿式罐可简化为多质点体系 （图 7.4. 1)， 其水平方向的

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以wH,k＝ 刀， 。，wwk (7.4. 1一 l)

FwH',k =

Ww'Hw'

艺 WW'HW'

OwH

式中 QwH
�D 水槽顶面处上部贮气塔体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

值 （N);

Ivwk
�D 贮气塔体总重量 （N)， 包括各塔塔体结构、 水封

环内贮水、 导轮、 附件的重量和配重及罐顶半边

均布雪载的 50% ;

FwHi,k
�D 集中质点 i处的水平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);

�D 集中质点 i处的重量 （N)， 包括 ￡塔体结构、 水

封环内贮水、 导轮、 附件的重量和配重 ， 顶塔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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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括罐顶半边均有雪载的50% ;

Hwi
�D 由水槽顶面至相应集中质点 i处的高度 （m );

al
�D 相应于基振型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 ， 当罐容量不

大于 15万 时 时， 可取 Tl= 0.55。

几
图7.4.1 湿式罐结构计算简图

7.4. 2 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湿式罐应计人竖向地震效应， 竖

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Pwv.k= av． 平w

＿ 平。 ；H"

户
’

,vi，。
＝ 二

一 一

Pwv.k

(7.4.2一 l)

(7.4.2一 2)

名 平
W 'H,

式中 Pwv,k
�D 总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) ;

Fwv',k
�D 集中质点 i处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） 。

7.4.3 湿式罐的贮气塔体结构， 应分别按下列两种情况进行抗

震验算 ：

1 贮气塔全部升起时， 应验算各塔导轮、 导轨的强度；

2 仅底塔未升起时 ， 应验算该塔上部伸出挂圈的导轨与上

挂圈之间的连接强度 。

验算时 ， 作用在导轮 、 导轨上的力应乘以不均匀系数 ， 可取

1.2计算。

,.4.4 环形水槽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动水压力标准值 ， 应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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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公式计算 （图 7.4.4) :

Fwr.,k （口） = KH了，
H

, Fwtlcoso(7.4.4一 l)

Fwrz,k (0) = KH)wH, Fw论coso (7.4.4一2)

Fwrl,k
= KH二71。Hlfwr, (7.4.4一 3)

FwrZ, k
= KH7ty20H:fwr2 (7.4.4一）

式中 Fwrl,k (0)
�D 外槽壁上的动水压力标准值 （N／扩）;

FwrZ,k (0)
�D 内槽壁上 的动水压力标准值 （N／衬）;

凡rl,k
�D 外槽壁上动水压力标准值沿地震方向的合

力 （N);

FwrZ,k
�D 内槽壁上动水压力标准值沿地震方向的合

力 （N);

rl。
�D 环形水槽外壁的内半径 （m );

r20
�D 环形水槽内壁的外半径 （m );

fwrl
�D 外槽壁上的动水压力系数， 可按表 7.4.4

采用 ；

fwrZ
�D 内槽壁上的动水压力系数 ， 可按表 7.4.4

采用 。

表 ，.4.4 环 形水植动水压 力系数 几曰 、 几‘

价
0.75 080 0.85 0.90

凡． 灿 几 ， 几 2 几 ， 几 2 几 l 了蔽

0.20 0.33 0.25 0. 30 0.22 0. 26 0. 18 0.21 0.12

0.25 0.31 0.21 0. 28 0. 17 0.24 0. 13 0.19 0.08

0.30 0. 29 0. 17 0.27 0.14 0.23 0.10 0.18 0.05

035 0.58 0.13 0.26 0.10 0.22 0. 06 0. 17 0.02

0.40 0.57 0. 10 0. 25 0.07 0.21 0,03

7.4.5 位于 111、 W类场地上的湿式罐， 其高度与直径之 比不宜

大于 1.20



7.4.6 贮气塔的每组导轮的轴座 ， 应具有良好的整体构造 ， 如

整体浇铸等。

7.4.7 湿式罐的罐容量等于或大于 5（洲）衬 时， 其贮气塔的导轮

不宜采用小于 24k岁m 的钢轨。

7. 4. 8 位于 111、 W类场地上的湿式罐 ， 与之连接的进、 出口燃

气管 ， 均应设置弯管补偿器或其他柔性连接措施 。

们山 誉

(a）沿高度分布

十一 丰料
(b）沿平面环向分布

图 7.4.4 环形水槽动水压力



8 泵 房

8.1 一 般 规 定

8.1. 1 本章内容可适用于各种功能的提升、 加压 、 输送等泵房

结构。

8. 1.2 对设防烈度为6度、 7度和设防烈度为 8度且泵房地下部

分高度与地面以上高度之 比大于 l的地下水取水井室 （泵房）、

各种功能泵房的地下部分结构 ； 均可不进行抗震验算， 但均应符

合相应设防烈度 （含需要提高一 度设防）的抗震措施要求。

5. 1.3 采用卧式泵和轴流泵的地面以上部分泵房结构 ， 其抗震

验算和相应的抗震措施 ， 应按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ll中

相应结构类别的有关规定执行 。

8. 1.4 当泵房和控制室 、 配 电室或生活用房毗连时 ， 应符合下

列要求：

l 基础不宜坐落在不同高程 ； 当不可避免时 ， 对埋深浅的

基础下应做人工地基处理 ， 避免导致震陷 。

2 当基础坐落高差或建筑竖向高差较大 ； 平面布置相差过

大 ； 结构刚度截然不同时 ， 均应设防震缝 。

3 防震缝应沿建筑物全高设置 ， 缝两侧均应设置墙体， 基

础可不设缝 （当结合沉降缝 时则应贯通基础）， 缝宽不宜小于

50们。们。o

8.2 地展作用计算

8.2. 1 地下水取水井室可简化为单质点体系 ， 其水平地震作用

标准值的确定 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当场地为 工、 11类时， 可仅对井室的室外地面以上结构

进行计算，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确定 ：



Fpk= a
. 0 Weqp,k (8.2. 1一 l)

We。 ，k
= W

孙，。
＋ 0·37W

, ,k (8.2. 1一2)

式中 凡k
�D 简化为单质点体系时， 井室所承受的水平地震作

用标准值 （kN);

叭qP，。
�D 室 外地 面 以上 井室 的等效总重 力荷载标准值

(kN);

WPt，。
�D 井室屋盖 自重标准值及 50％ 雪载之和 （kN) ;

叽， ,k
�D 室外地面以上井室结构墙体自重标准值 （kN） 。

2 当场地为m、 W类时， 井室所承受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

值可按下式确定：

Fpk＝ 专pamaxw
'

e叩 ，k (8.2. 1一3)

平
，

eqp,k
= Wp,,k+ 0·25『

‘

, ,k (8.2. 1一4)

式中 专p
�D 考虑井室结构与地基土共同作用的折减系数 ， 可按

表 8.2. 1采用 ；

W
'

eqp,k
�D 井室的等效总重力荷载 （kN) ;

W
'

p, .k
�D 井室基础以上墙体及楼梯等的自重标准值 （kN） 。

表 8:21 折减系数 ，p

丛
凡

0.40 0.50 0. 55 仅刃 0. 65 0.70 0. 75 0. 80

叩p 1.00 0.94 0.89 0.85 0.78 0.74 0.68 0.63

注 ： 表中H
，为井室全高； D，为井室地面以下埋深。

8.2.2 当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9度时 ， 各种功能泵房的地下部分结

构 ， 应计人水平地震作用所产生 的结构自重惯性力 、 动水压力

（泵房内部）和动土压力， 其标准值可按第 6章相应计算规定确

定 。

8.3 构 造 措 施

8.3.1 地下水取水井室的结构构造 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

1 当设 防烈度为 7度 、 8度时 ， 砌体砂浆不应低于 M7.5;

门宽不宜大于 1.0m； 窗宽不宜大于 0.6m。

2 当设防烈度为 7度、 8度时 ， 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屋

盖的板缝应配置不少于 l庐6钢筋， 并应采用不低于 M10砂浆灌

严 ； 墙顶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 ； 板缝钢筋应与圈梁拉结； 板与

梁和梁与圈梁间应有可靠拉结 。

3 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屋盖宜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

或在预制装配结构上浇筑二 期钢筋混凝土叠合层 ； 砌体墙上门及

窗洞处应设置钢筋混凝土边框 ， 厚度不宜小于 120～ 。

8.3.2 管井的设计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除设防烈度为 6度或 7度的 I、 n类场地外 ， 管井不宜

采用非金属材质 。

2 当采用深井泵时 ， 井管内径与泵体外径间的空隙不宜少

于 50nun。

3 当管井必须设置在可液化地段时 ， 井管应采用钢管， 并

宜采用潜水泵 ； 水泵的出水管应设有良好的柔性连接。

4 对运转中可能出砂的管井， 应设置补充滤料设施。

5.3.3 各种功能泵房的屋盖构造 ， 均应符合 8.3. 1规定的要求。

8.3.4 各种功能矩形泵房的地下部分墙体的拐角处及两墙相交

处 ， 当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9度时 ， 均应符合第 6章6.3.5的要求。



9 水 塔

,.1 一 般 规 定

,.1. 1 本章内容可适用于下列条件的水塔：

1 普通类型 、 功能单一 的独立式水塔；

2 水柜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

9. 1.2 水柜的支承结构应根据水塔建设场地的抗震设 防烈度 、

场地类别及水柜容量确定结构型式。

16 度、 7度地 区且场地为 1、 n类 ， 水柜容积不大于

20衬 时， 可采用砖柱支承 ；

26 度、 7度或 8度 I、 n类场地 ， 水柜容积不大于 50时

时 ， 可采用砖筒支承 ；

39 度或 8度且场地为 111、 W类时 ， 应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

构支承 。

9. 1.3 水柜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， 但应符合本章给出的相应构造

措施要求。

9.1.4 水柜支承结构当符合下列条件时， 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，

但应符合本章给出的相应构造措施要求。

17 度且场地为 I、 n类的钢筋混凝土支承结构； 水柜容

积不大于 50衬 且 高度不超过 20m的砖筒支承结构； 水柜容积不

大于 20衬 且高度不超过 7m的砖柱支承结构。

27 度或 8度且 场地为 工、 n类 ， 水柜的钢筋混凝土筒支

承结构。

,.1.5 水塔的抗屁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应考虑水塔上满载和空载两种工况 ；

2 支承结构为构架时 ， 应分别按正 向和对角线方向进行验

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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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，度地区的水塔应考虑竖向地展作用。

9.2 地震作用计算

,.2. 1 水塔的地震作用可按单质点计算， 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

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：

Fwt,k＝ 「（。「wf)
，
十 （。。

w
。）
,
］告 （9.2. 1一 l)

,
，
二 。·456瓷tanh(1·84骨）二， '9·2· 卜2)

Wf= (Ww一 W
。） ＋ 宁t。 C。，,k

+ Ctw,k (9.2. 1一3)

式中 Fw,,k
�D 作用在水柜重心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（kN) ;

俄
�D 水柜中产生对流振动的水体重量 （kN) ;

砒
�D 作用在水柜重心处水塔结构的等效重量及水柜中

脉冲水体的重量之和 （kN) ;

ww
�D 水柜 中的总贮水重量 （kN);

't,,k
�D 水塔支承结构的重量标准值 （kN);

Ctw,k
�D 水塔水柜结构的重量标准值 （kN);

彗Is
�D 水塔支承结构重量作用在水柜重心处 的等效系

数， 对等刚度支承结构可取 0.35； 对变刚度支

承结构可按具体条件取 0.35＞ 宁t。）o:25;

h,

�D 水柜内的贮水高度， 对倒锥形水柜可取水面至锥

壳底端的高度 （m );

r0
�D 水柜的内半径 ， 对倒锥形水柜可取上部筒壳的内

半径 （m );

af
�D 相应于水塔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系

数 （空柜或满水）， 应按本规范 5. 1.5条确定；

a
.

�D 相应于水柜中水的基本自振周期的水平地震影响

系数， 可按本规范 5. 1.5条及 5.1.6条规定并取

夸＝ 0确定。

,.2.2 水塔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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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t。 ＝ 2·援 (9.2. 2)

式中

注

9。2。3

Tts
�D 水塔结构的基本自振周期 （s);

凡8

�D 水塔支承结构的刚度 （kN/m );

g
�D 重力加速度 （耐 护）。

： 当计算空柜时 ， 叭 中不含贮水作用项 。

水柜中水的基本自振周期可按下式计算：

2兀
(9.2. 3)

劲4二1.s4tan人
F0

9.2.4 对位于 9度地区的水塔， 应验算竖向地震作用 ， 可按本

规范 5.3.2条规定计算。 当验算竖向地震作用与水平地震作用组

合效应时， 应采用平方和开方组合确定。

,.3 构 造 措 施

9.3. 1 除 I类场地外 ， 水塔采用柱支承时 ， 柱基宜采用整体筏

基或环状基础 ； 当采用独立柱基时 ， 应设置连系梁 。

,.3.2 水柜由钢筋混凝土筒支承时， 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：

1 筒壁 的竖 向钢筋直径不应 小 于 12? ， 间距 不 应大于

Zoonlrn。

2 筒壁上的门洞处 ， 应设置加厚门框， 并配置加强筋 ， 两

侧门框内的加强筋截面积不应少于切断竖 向钢筋截面积 的 1.5

倍 ， 并 应在 门洞顶部两侧加设八 字斜筋 ， 斜筋里 外层 不少 于

2庐12钢筋。

3 筒壁上 的窗洞或其他孔洞处 ， 周 围应设置加强筋； 加强

筋构造同门洞处要求 ， 但八 字斜筋应上下均设置 。

,.3.3 水柜由钢筋混凝土构架支承时， 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：

l 横梁内箍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少于 40倍钢筋直径 ； 箍筋间

距不应大于 200? ， 且在梁端的 1倍梁高范围内， 箍筋间距不应

大于 100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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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立柱内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? ， 且 在水柜以下和基

础以上各 800～ 范围内以及梁柱节点上 下各 1倍柱宽并不小于

1/6 柱净高范围内， 柱内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? ； 箍筋直径 ，

7度、 8度不应小于 srnrn, 9度不应小于 10mm。

3 水柜下环梁和支架梁端应加设腋角， 并配置不少于主筋

截面积 50％ 的钢筋。

48 度 、 9度时 ， 当水塔高度超过 20m时， 沿支架高度每隔

rom左右宜设置钢筋混凝土水平交叉支撑一 道 ， 支撑构件的截面

不宜小于支架柱的截面 。

,.3.4 水柜由砖筒支承的水塔， 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：

1 对 6度W类场地和 7度 1、 11类场地的砖筒内应有适量

配筋， 其配筋范围及配筋量不应少于表 9.3.4的要求。

表 ，.3.4 砖筒壁配筋要求

锰磐黔 6度W类场地和 7度 工、 n类场地

配筋高度范围 全高

砌体内竖向配筋 们O， 间距 500一 700? ， 并不少于 6根

砌体竖槽配筋 每槽 1们2， 间距 1(X幻mm ， 并不少于 6根

砌体内环向配筋 价8， 间距 360?

2 对 7度 m、 W类场地和 8度 工、 11类场地的砖筒壁 ， 宜

设置不少于 4根构造柱 ， 柱截面不宜小于 240? x24Dmm， 并与

圈梁 连 接 ； 柱 内纵 向钢筋宜 采用 4似4， 箍筋间距 不应 大于

200? ， 且在柱上 、 下两端宜加密； 沿柱高每隔 500～ 设置 2笋6

拉结钢筋， 每边伸人筒壁内长度不宜小于 lm； 柱底端应锚人 筒

壁基础内。

3 砖筒沿高度每隔 4m左右宜设圈梁 一 道 ， 其截面高度不

宜小于 180? ， 宽度不宜小于筒壁厚度的 2乃 或 240? ； 梁内纵

筋不宜少于 4价12， 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250～ 。

4 砖筒上的门洞上下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 。 洞两侧 7度



工、 n类场地应设置门框， 门框的截面尺寸应能弥补门洞削弱的

刚度 ； 7度111、 W类场地和 8度 工、 n类场地应设置钢筋混凝土

门框 ， 门框内竖向钢筋截面积不应少于上下圈梁内的配筋量 ， 并

应锚人圈梁内。

5 砖筒上的其他洞 口处 ， 宜与门洞处采取相同的构造措施 ，

当洞上下无圈梁时应加设 3此 钢筋， 其两端伸人筒壁长度不应小

于 lmo



10 管 道

10.1 一 般 规 定

10.1. 1 本章中架空管道内容适用于跨越河 、 湖及其他障碍的自

承式管道 。

10. 1.2 埋地管道应计算在水平地展作用下 ， 剪切波所引起管道

的变位或应变。

10. 1.3 对高度大于 3.Omm的埋地矩形或拱形管道 ， 除应计算管

道纵向作用效应外， 尚应计算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动土压力等对管

道横截面的作用效应 。

10.1.4 符合下列条件的管道结构可不进行抗震验算 ：

1 各种材质的埋地预制圆形管材 ， 其连接接 口均为柔性构

造 ， 且 每个接 口 的允许轴向拉、 压变位不小于 10mm。

2 设防烈度 6度、 7度 ， 符合 7度抗震构造要求的埋地雨 、

污水管道。

3 设防烈度为6度、 7度或8度 I、 n类场地的焊接钢管和

自承式架空平管 。

4 管道上 的阀门井 、 检查井等附属构筑物 。

10.2 地震作用计算

10.2. 1 地下直埋式管道的抗震验算应满足第 5章 5.5的要求 ，

由地震时剪切波行进中引起 的直线段管道结构的作用效应标准

值 ， 可按附录 C计算。

10.2.2 符合本章 10. 1.3规定的地下管道 ， 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土

压力标准值 ， 可按本规定 6.2.4的规定计算。

10.2.3 架空管道纵向或横向的基本 自振周期 ， 可按下式计算：



Tl= 2二授 (10.2.3)

式中 Tl
�D 基本自振周期 （s);

'
eq

�D 纵 向或横向计算单元 （跨度）等代重力荷载代表

值 （N)， 应取永久荷载标准值的 100% ， 可变荷载

标准值的 50％和支承结构自重标准值的 30% ;

Kc
�D 纵向或横向支承结构的刚度 （N/m ）。

10.2.4 架空管道支承结构所承受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， 可按

下式计算 ：

Fhc,k= alCeq (10.2.4)

式中 al
�D 相应纵向或横向基本自振周期的地震影响系数。

10.2.5 当设防烈度为9度时， 架空管道支承结构应计算竖向地

震作用效应 ， 其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：

Fcv,k= av? Ceq (10.2.5)

10.2.6 架空管道结构所承受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， 可按下列

公式计算：

1 平管 ：

。 ＿ 生些 ，
1
ph,k

一

l
(10.2.6一 l)

2 折线形管：

FPc
aIC

'

eq

.k
＝

瓦不二
(10.2.6一2)

3 拱形管 ：

_

aIC
,

eo

户
’

。 。 ‘ =
-

la
(10.2.6一 3)

式中 Fp。，k
�D 平管单位长度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（N/? );

l�D 平管的计算单元长度 （? );

Fpe,k
�D 折线形 管单位长 度 的水平地 震 作用 标准 值

(N/nun);



11
�D 折线形管的折线部分管道长度 （? );

几
�D 折线形管的水平部分管道长度 （? );

殊 ，k
�D 拱 形 管 单 位 长度 的 水平 地 震 作 用 标 准值

(N/nun);

l
。

�D 拱形管道的拱形弧长 （? );

'
'

eq

�D 管道的总重力荷载标准值 （N)， 即为 Ceq减去管

道支承结构 自重标准值的 30％ 。

10.2.7 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架空管道应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效

应 ， 其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
1 平管：

,phv,k
＝ ·

，m令 (10.2.7一 l)

2 折线形管 ：

Fpcv,k
= a

,

mZll+
'

12
(10.2.7一 2)

3 拱形管 ：

,
p。， ,k

二 ·
vm赞 (10.2.7一 3)

式中 Fphv,k
-

Fpc,,k
-

Fpa,,k
-

平管单位长度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（N/? );

折线形 管单位长 度 的竖 向地 震 作用 标准值

(N/nun );

拱 形 管单位 长 度 的 竖 向地 震 作用 标 准 值

(N/nun）。

10.3 构 造 措 施

10。3。1 给水和燃气管道的管材选择 ， 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材质应具有较好的延性 ；

承插式连接的管道 ， 接头填料宜采用柔性材料；

过河倒虹 吸管或架空管应采用焊接钢管 ；

穿越铁路或其他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位于地基土 为液化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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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段的管道 ， 宜采用焊接钢管。

10:32 地下直埋或架空敷设 的热力管道 ， 当设 防烈度为 8度

（含 8度）以下时 ， 管外保温材料应具有 良好的柔性 ； 当设防烈

度为 9度时， 宜采取管沟内敷设 。

10.3.3 地下直埋圆形排水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当采用钢筋混凝土平 口管， 设防烈度为 8度以下及 8度

I、 n类场地时， 应设置混凝土管基 ， 并应沿管线每隔26? 30m

设置变形缝 ， 缝宽不小于 20? ， 缝 内填柔性材料； 8度111、 W

类场地或 9度时 ， 不应采用平 口连接管 。

28 度皿、 W类场地或 9度时 ， 应采用承插式管或企 口管 ，

其接 口处填料应采用柔性材料 。

10.3.4 混合结构的矩形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砌体采用砖不应低于 MU10； 块石不应低于 MU20； 砂浆

不应低于 M10。

2 钢筋混凝土盖板与侧墙应有可靠连接。 设防烈度为 7度、

8度且 属 班、 W类场地时， 预制装配顶盖不得采用梁板系统结构

（不含钢筋混凝土槽形板结构）。

3 基础应采用整体底板 。 当设 防烈度为 8度且场地为 111、

W类时 ， 底板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

10.3.5 当设防烈度为9度或场地土为可液化地段时， 矩形管道

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 并适当加设变形缝 ； 缝的构造等应符合

4.3. 10的第 3款要求。

10.3.6 地下直埋承插式圆形管道和矩形管道 ， 在下列部位应设

置柔性接头及变形缝 ：

1 地基土质突变处 f

2 穿越铁路及其他重要的交通干线两端；

3 承插式管道的三通 、 四通 、 大于 45
。的弯头等附件与直线

管段连接处 。

注 ： 附件支墩的设计应符合该处设置柔性连接的受力条件 。

10.3.7 当设防烈度为7度且地基土为可液化地段或设防烈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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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度 、 9度时 ， 泵及压送机的进 、 出管上宜设置柔性连接。

10.3.8 管道穿过建 （构）筑物的墙体或基础时 ， 应符合下列要

求：

1 在穿管的墙体或基础上应设置套管， 穿管与套管间的缝

隙内应填充柔性材料。

2 当穿越的管道与墙体或基础为嵌固时， 应在穿越的管道

上 就近设置柔性连接 。

10.3.9 当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8度且 地基土 为可液化土地段或设

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热力管道干线的附件均应采用球墨铸铁或铸钢

材料。

10.3. 10 燃气厂及储配站的出口处 ， 均应设置紧急关断阀。

10.3. 11 管网上的阀门均应设置阀门井。

10.3. 12 当设防烈度为7度 、 8度且地基土为可液化土地段或设

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管网的阀门井 、 检查井等附属构筑物不宜采用

砌体结构 。 如采用砌体结构时 ， 砖不应低于 MUIO， 块石不应低

于 MU20， 砂浆不应低于 M10， 并应在砌体内配置水平封闭钢筋 ，

每 500mm高度内不应少于 2笋6。

10.3. 13 架空管道的活动支架上 ， 应设置侧向挡板 。

10.3. 14 当输水、 输气等埋地管道不能避开活动断裂带时， 应

采取下列措施 ：

1 管道宜尽量与断裂带正交 ；

2 管道应敷设在套筒内， 周围填充砂料；

3 管道及套筒应采用钢管 ；

4 断裂带两侧的管道上 （距断裂带有一 定的距离）应

设置紧急关断阀。



附录 A 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 、 设计

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

本附录仅提供我国抗震设防区各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中心地区

工 程建设抗震设计时所采用的抗震设防烈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

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。

注 ： 本附录一 般把设计抗震第一

、 二 、 三 组简称为
“

第 一 组 、 第二 组 、

第三组
”

。

A .0. 1 首都和直辖市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北京 （除昌平、 门头沟外的 n 个市辖区）， 平谷 ， 大兴 ， 延

庆， 宁河 ， 汉沽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密云 ， 怀柔 ， 昌平 ， 门头沟， 天津 （除汉沽、 大港外 的 12

个市辖区）， 蓟县 ， 宝纸 ， 静海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大港 ， 上海 （除金山外的 巧 个市辖区）， 南汇 ， 奉贤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崇明 ， 金山 ， 重庆 （14个市辖 区 ）， 巫 山 ， 奉节 ， 云 阳 ， 忠

县 ， 丰都 ， 长寿 ， 壁 山 ， 合川 ， 铜梁 ， 大 足 ， 荣 昌 ， 永川 ， 江

津 ， 纂江 ， 南川 ， 黔江 ， 石柱 ， 巫 溪
”

。

注 ： 1 首都和直辖市的全部县级和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

均为第 一 组 ；

2 上标 ． 指该城镇的中心位于本设防区和较低设防区 的分界线 ，

下同。

A.0.2 河北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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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组 ： 廊坊 （2个市辖 区 ）， 唐山 （5个市辖区 ）， 三 河 ，

大厂 ， 香河 ， 丰南， 丰润 ， 怀来 ， 琢鹿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邯郸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邯郸县 ， 文安 ， 任丘 ， 河间，

大城 ， 琢州 ， 高碑店。 沫水， 固安 ， 永清， 玉 田 ， 迁安， 卢龙 ，

滦县 ， 滦南 ， 唐海 ， 乐亭 ， 宣化 ， 蔚县 ， 阳原 ， 成安 ， 磁县 ， 临

漳 ， 大名 ， 宁晋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第一 组 ： 石家庄 （6个市辖 区 ）， 保定 （3个市辖 区 ）。 张家

口 （4个市辖区）， 沧州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衡水 ， 邢 台 （2个市辖

区）， 霸州 ， 雄县 ， 易县 ， 沧县 ， 张北 ， 万全 ， 怀安 ， 兴隆， 迁

西 ， 抚宁， 昌黎， 青县 ， 献县 ， 广宗， 平乡， 鸡泽 ， 隆尧 ， 新河

曲周 ， 肥乡 ， 馆陶， 广平 ， 高邑 ， 内丘 ， 邢 台县 ， 赵县 ， 武安，

涉县 ， 赤城 ， 沫源 ， 定兴 ， 容城 ， 徐水 ， 安新 ， 高阳 ， 博野 ， 氢

县 ， 肃宁， 深泽 ， 安平 ， 饶阳 ， 魏县 ， 奠城 ， 栗城 ， 晋州 ， 深

州 ， 武强 ， 辛集 ， 冀州 ， 任县 ， 柏乡 ， 巨 鹿 ， 南和 ， 沙河 ， 临

城 ， 泊头 ， 永年， 崇礼 ， 南宫
’

。

第二 组 ： 秦皇岛 （海港、 北戴河）， 清苑 ， 遵化 ， 安国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。．059:

第一 组 ： 正定 ， 围场 ， 尚义 ， 灵寿， 无极 ， 平山 ， 鹿泉， 井

隆 ， 元 氏 ， 南皮 ， 吴桥 ， 景县 ， 东光 。

第二 组 ： 承德 （除鹰手营子以外的两个市辖区 ）， 隆化 ， 承

德县 ， 宽城 ， 青龙 ， 阜平 ， 满城 ， 顺平 ， 唐县 ， 望都 ， 曲阳 ， 定

州 ， 行唐 ， 赞皇 ， 黄弊 ， 海兴 ， 孟村， 盐 山 ， 阜城 ， 故城 ， 清

河 ， 山海关 ， 沽源 ， 新乐 ， 武邑 ， 枣强 ， 威县 。

第三组 ： 丰宁， 滦平 ， 鹰手营子 ， 平泉 ， 临西 ， 邱县 。

A.0.3 山西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太 原 （6个市辖 区 ）， 临汾 ， 忻 州 ， 祁 县 ， 平遥 ，

古县 ， 代县 ， 原平 ， 定襄 ， 阳曲， 太谷 ， 介休 ， 耿石 ， 汾西 ， 霍

石1



州 ， 洪洞 ， 襄汾， 晋中， 浮山 ， 永济 ， 清徐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大同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朔州 （朔城 区 ）， 大同县 ， 怀

仁， 浑源 ， 广灵 ， 应 县 ， 山 阴 ， 灵 丘 ， 繁峙， 五 台 ， 古交 ， 交

城 ， 文水 ， 汾 阳 ， 曲沃 ， 孝义 ， 侯马 ， 新绛 ， 樱 山 ， 绛县 ， 河

津， 闻喜 ， 翼城， 万荣。 临椅 ， 夏县 ， 运城， 丙城 ， 平陆。 沁

源
’

， 宁武
’

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o.rog:

第一 组 ： 长治 （2个市辖区）， 阳泉 （3个市辖区）， 长治县 ，

阳高 ， 天镇 ， 左云 ， 右玉 ， 神池 ， 寿阳 ， 昔阳。 安泽 ， 乡宁 ， 垣

曲， 沁水 ， 平定 ， 和顺 ， 黎城 ， 潞城 ， 壶关。

第二 组 ： 平顺 ， 榆衬 ， 武乡 ． 娄烦， 交口 ， 瞩县 ， 蒲县 ， 吉

县 ， 静乐 ， 盂县 ， 沁县 ， 陵川 ， 平鲁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二 组 ： 偏关 ， 河曲， 保德， 兴县 ， 临县 ， 方山 ， 柳林。

第三组 ： 晋城 ， 离石 ， 左权 ， 襄垣 ， 屯留 ， 长子 ， 高平 ， 阳

城 ， 泽州 ， 五寨 ， 奇岚 ， 岚县 ， 中阳 ， 石楼 ， 永和 ， 大宁 。

A.0.4 内蒙古自治区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509:

第一 组 ： 土默特右旗， 达拉特旗
”

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包头 （除白云矿区外的5个市辖区）， 呼和浩特 （4

个市辖区 ）， 土 默特左旗 ， 乌海 （3个市辖 区 ）， 杭锦后旗 ， 瞪

口 ， 宁城 ， 托克托
’

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喀拉沁旗 ， 五 原 ， 乌拉特前旗 ， 临河 ， 固阳 ， 武

川 ， 凉城 ， 和林格尔 ， 赤峰 （红山
’

， 元宝山区 ）

第二 组 ： 阿拉善左旗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第一 组 ： 集宁 ， 清水河 ， 开鲁 ， 傲汉旗， 乌特拉后旗 ， 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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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， 察右前旗 ， 丰镇 ， 扎兰屯 ， 乌特拉中旗 ， 赤峰 （松 山区 ）,

通辽
’

。

第三组 ： 东胜 ， 准格尔旗 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一 组 ： 满洲里 ， 新 巴尔虎右旗， 莫力达瓦旗 ， 阿荣旗， 扎

责特旗， 翁牛特旗， 兴和 ， 商都 ， 察右后旗， 科左中旗 ， 科左后

旗 ， 奈曼旗 ， 库伦旗， 乌审旗， 苏尼特右旗。

第二 组 ：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， 阿拉善右旗 ， 鄂托克旗， 鄂

托克前旗， 白云 。

第三组 ： 伊金霍洛旗 ， 杭锦旗 ， 四王 子旗 ， 察右中旗 。

A.0.5 辽宁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普兰店， 东港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巧 g:

营 口 （4个市辖 区 ）， 丹东 （3个市辖 区 ）， 海城 ， 大石桥 ，

瓦房店 ， 盖州 ， 金州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沈阳 （9个市辖区）， 鞍 山 （4个市辖区）， 大连 （除金州外

的 5个市辖区）， 朝阳 （2个市辖区）， 辽阳 （5个市辖区）， 抚顺

（除顺城外的 3个市辖区）， 铁岭 （2个市辖区）， 盘锦 （2个市辖

区）， 盘山 ， 朝阳里 ， 辽 阳里 ， 山由岩 ， 铁岭县 ， 凌源 ， 北票 ， 建

平 ， 开原 ， 抚顺县 ， 灯塔 ， 台安 ， 大洼 ， 辽 中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本溪 （4个市辖 区 ）， 阜新 （5个市辖 区 ）， 锦州 （3个市辖

区 ）， 葫芦岛 （3个市辖区）， 昌图 ， 西丰 ， 法库， 彰武 ， 铁法 ，

阜新县 ， 康平 ， 新 民 ， 黑 山 ， 北宁， 义县 ， 喀喇沁 ， 凌海 ， 兴

城 ， 绥中， 建昌， 宽甸 ， 凤城 ， 庄河 ， 长海 ， 顺城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 设防城镇的设计地震分组。 除兴城 ， 绥 中，

建昌。 南票为第二 组外 ， 均为第一 组 。

A:06 吉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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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前郭尔罗斯 ， 松原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大安
嵌

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长春 （6个市辖区）， 吉林 ， （除丰满外的 3个市辖区）， 白

城 ， 乾安 ， 舒兰 ， 九台， 永吉
‘

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四平 （2个市辖 区 ）， 辽 源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镇责 ， 挑南 ， 延

吉 ， 汪清 ， 图们 ， 挥春 ， 龙 井 ， 和龙 ， 安图 ， 蛟 河 ， 桦甸， 梨

树 ， 磐石 ， 东丰 ， 辉南 ， 梅河 口 ， 东辽 ， 榆树 ， 靖宇 ， 抚松 ， 长

岭 ， 通榆 ， 德惠 ， 农安 ， 伊通 ， 公主岭， 扶余 ， 丰满 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 .0.7 黑龙江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绥化 ， 萝北 ， 泰来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哈尔滨 （7个市辖 区 ）， 齐齐哈尔 （7个市辖区）， 大庆 （5

个市辖区）， 鹤岗 （6个市辖区 ）， 牡丹江 （4个市辖区）， 鸡西

(6个市辖区）， 佳木斯 （5个市辖区）， 七 台河 （3个市辖区）,

伊春 （伊春区 ， 乌马河区）， 鸡东 ， 望奎 ， 穆棱 ， 绥芬河 ， 东宁 ，

宁安 ， 五 大连池 ， 嘉荫 ， 汤原 ， 桦南 ， 桦川 ， 依兰 ， 勃利 ， 通

河 ， 方正 ， 木 兰 ， 巴 彦 ， 延 寿 ， 尚志 ， 宾县 ， 安达 ， 明水 ， 绥

棱 ， 庆安 ， 兰西 ， 肇东， 肇州 ， 肇源 ， 呼兰 ， 阿城 ， 双 城 ， 五

常， 呐河 ， 北安 ， 甘南 ， 富裕 ， 龙江 ， 黑河 ， 青冈
‘

， 海林
”

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 ·0.8 江苏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309:

第一 组 ： 宿迁 ， 宿豫
‘

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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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组 ： 新沂 ， 邢州 ， 唯宁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扬 州 （3个市辖 区 ）， 镇江 （2个市辖 区 ）， 东海 ，

沐 阳 ， 泅洪 ， 江都 ， 大丰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第一 组 ： 南京 （11个市辖区 ）， 淮安 （除楚州外的 3个市辖

区 ）， 徐州 （5个市辖区）， 铜山 ， 沛县 ， 常州 （4个市辖区）， 泰

州 （2个市辖 区 ）， 赣榆 ， 泅 阳 ， 盯胎 ， 射阳 ， 江浦 ， 武进 ， 盐

城 ， 盐都 ， 东台， 海 安 ， 姜堰 ， 如皋 ， 如东， 扬中， 仪征 ， 兴

化 ， 高邮， 六合 ， 句容 ， 丹 阳 ， 金坛 ， 丹徒 ， 漂 阳 ， 傈水 ， 昆

山 ， 太仓。

第三组 ： 连云港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灌云 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第一 组 ： 南通 （2个市辖区）， 无锡 （6个市辖区）， 苏州 （6

个市辖区）， 通州 ， 宜兴 ， 江 阴 ， 洪泽 ， 金湖， 建湖 ， 常熟 ， 吴

江 ， 靖江 ， 泰兴 ， 张家港 ， 海门 ， 启东 ， 高淳， 丰县 。

第二 组 ： 响水 ， 滨海 ， 阜宁 ， 宝应 ， 金湖 。

第三组 ： 灌南 ， 涟水 ， 楚州 。

A.0.9 浙江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 109:

岱山 ， 峰泅 ， 舟山 （2个市辖区）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杭州 （6个市辖 区）， 宁波 （5个市辖区 ）， 湖州 ， 嘉兴 （2

个市辖区）， 温州 （3个市辖区 ）， 绍兴 ， 绍兴县 ， 长兴 ， 安吉 ，

临安 ， 奉化 ， 郸县 ， 象山 ， 德清 ， 嘉善 ， 平湖， 海盐 ， 桐乡 ， 余

杭 ， 海宁， 萧山 ， 上虞 ， 慈溪， 余姚 ， 瑞安 ， 富阳 ， 平阳 ， 苍

南 ， 乐清， 永嘉 ， 泰顺 ， 景宁， 云和 ， 庆元 ， 洞头 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 .0. 10 安徽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

第一 组 ： 五河 ， 泅县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合肥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蚌埠 （4个市辖 区）， 阜阳 （3个市辖

区 ）， 淮南 （5个市辖区 ）， 极 阳 ， 怀远 ， 长丰 ， 六安 （2个市辖

区）， 灵璧 ， 固镇 ， 凤 阳 ， 明光 ， 定远 ， 肥 东 ， 肥西 ， 舒城 ， 庐

江 ， 桐城 ， 霍山 ， 涡阳 ， 安庆 （3个市辖区）
'

， 铜陵县
’

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一 组 ： 铜陵 （3个市辖区）， 芜湖 （4个市辖区）， 巢湖 ，

马鞍山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滁州 （2个市辖区）， 芜湖县 ， 杨 山 ， 萧

县 ， 毫州 ， 界 首 ， 太 和 ， 临泉 ， 阜南 ， 利辛 ， 蒙城 ， 凤 台 ， 寿

县 ， 颖上 ， 霍丘 ， 金寨 ， 天 长 ， 来安 ， 全椒 ， 含 山 ， 和县 ， 当

涂 ， 无为 ， 繁 昌 ， 池 州 ， 岳西 ， 潜 山 ， 太湖 ， 怀 宁 ， 望 江 ， 东

至 ， 宿松 ， 南陵， 宣城 ， 郎溪 ， 广德 ， 径县 ， 青阳 ， 石台。

第二 组 ： 滩溪 ， 淮北 。

第三组 ： 宿州。

A.0. 11 福建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第一 组 ： 金 门
”

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厦 门 （7个市辖区 ）， 漳州 （2个市辖区）， 晋 江 ，

石狮 ， 龙海 ， 长泰， 漳浦 ， 东山 ， 诏安 。

第二 组 ： 泉州 （4个市辖区）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第一 组 ： 福州 （除马尾外 的 4个市辖 区 ）， 安溪 ， 南靖 ， 华

安 ， 平和 ， 云霄。

第二 组 ： 莆田 （2个市辖 区 ）， 长乐 ， 福清 ， 莆田县 ， 平潭 ，

惠安 ， 南安 ， 马尾 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第一 组 ： 三 明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政 和 ， 屏 南 ， 霞浦 ， 福 鼎 ，

福安 ， 拓荣 ， 寿宁 ， 周宁 ， 松溪 ， 宁德 ， 古田 ， 罗源 ， 沙县 ， 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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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 ， 闽清， 闽侯 ， 南平 ， 大 田 ， 漳平 ， 龙 岩 ， 永 定 ， 泰宁 ， 宁

化 ， 长汀 ， 武平 ， 建宁 ， 将乐 ， 明溪 ， 清 流 ， 连城 ， 上 杭 ， 永

安 ， 建贩 。

第二 组 ： 连江 ， 永泰， 德化 ， 永春 ， 仙游 。

A .0. 12 江西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寻乌 ， 会 昌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南昌 （5个市辖 区 ）， 九江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南昌县 ， 进贤，

余干 ， 九江县 ， 彭泽 ， 湖 口 ， 星 子 ， 瑞 昌 ， 德安 ， 都昌， 武宁，

修水；靖安， 铜鼓 ， 宜丰， 宁都 ， 石城 ， 瑞金 ， 安远 ， 安南， 龙

南 ， 全南 ， 大余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 .0. 13 山东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第一 组 ： 炎书城 ， 临沐 ， 营南 ， 营县 ， 沂水 ， 安丘 ， 阳谷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59:

第一 组 ： 临沂 （3个市辖 区 ）， 潍坊 （4个市辖 区 ）， 菏泽 ，

东明 ， 聊城 ， 苍山 ， 沂南 ， 昌邑 ， 昌乐 ， 青州 ， 临驹 ， 诸城 ， 五

莲 ， 长岛， 蓬莱， 龙甲， 萃县 ， 哪城 ， 寿光
’

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第一 组 ： 烟 台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威海 ， 枣庄 （5个市辖 区 ）,

淄博 （除博山外的 4个市辖区）， 平原 ， 高唐 ， 往平 ， 东阿 ， 平

阴 ， 梁山 ， 郸城 ， 定 陶 ， 巨野 ， 成 武 ， 曹县 ， 广饶 ， 博 兴 ， 高

青 ， 桓台， 文登 ， 沂源 ， 蒙阴 ， 费县 ， 微山 ， 禹城 ， 冠县 ， 莱芫

(2个市辖区）
'

， 单县
“

， 夏津
”

。

第二 组 ： 东 营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招 远 ， 新泰 ， 栖霞， 莱州 ，

日照 ， 平度 ， 高密 ， 垦利 ， 博山 ， 滨州
“

， 平邑
’

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第 一 组 ： 德州 ， 宁阳 ， 陵县 ， 曲阜 ， 邹城 ， 鱼台， 乳山 ， 荣



成 ， 充州 。

第二 组 ： 济南 （5个市辖区 ）， 青岛 （7个市辖区 ）， 泰安 （2

个市辖区 ）， 济宁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武城 ， 乐陵 ， 庆云 ， 无棣 ， 阳

信 ， 宁津 ， 沾化 ， 利 津 ， 惠 民 ， 商河 ， 临 邑 ， 济 阳 ， 齐 河 ， 邹

平 ， 章丘 ， 泅水 ， 莱阳 ， 海阳 ， 金乡 ， 滕州 ， 莱西 ， 即墨 。

第三组 ： 胶南 ， 胶州 ， 东平 ， 汉上 ， 嘉祥 ， 临清 ， 长清， 肥

城。

A .0. 14 河南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新乡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新乡县 ， 安阳 （4个市辖区 ）,

安阳县 ， 鹤壁 （3个市辖区）， 原 阳 ， 延津 ， 汤阴 ， 淇县 ， 卫 辉 ，

获嘉 ， 范县 ， 辉县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郑州 （6个市辖区 ）， 蹼 阳 ， 蹼 阳县 ， 长桓 ， 封丘 ，

修武 ， 武险， 内黄， 浚县 ， 滑县 ， 台前 ， 南乐 ， 清丰， 灵宝 ， 三

门峡 ， 陕县 ， 林州
”

七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第 一 组 ： 洛阳 （6个市辖区 ）， 焦作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开封 （5

个市辖 区 ）， 南阳 （2个市辖 区 ）， 开封县 ， 许 昌县 ， 沁 阳 ， 博

爱 ， 孟 州 ， 孟 津 ， 巩 义 ， 僵师 ， 济源 ， 新密 ， 新郑 ， 民权 ， 兰

考 ， 长葛 ， 温县 ， 荣阳 ， 中牟 ， 祀县
”

， 许昌
”

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一 组 ： 商丘 （2个市辖 区）， 信阳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深河 ，

平顶山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登封 ， 义马 ， 虞城 ， 夏 邑 ， 通许 ， 尉 氏 ，

瞧县 ， 宁陵， 拓城 ， 新安 ， 宜阳 ， 篙县 ， 汝阳 ， 伊州 ， 禹州 ， 郊

县 ， 宝丰 ， 襄 城 ， 哪城 ， 焉 陵 ， 扶 沟 ， 太康 ， 鹿 邑 ， 郸城 ， 沈

丘 ， 顶城 ， 淮 阳 ， 周 口 ， 商水 ， 上蔡 ， 临颖 ， 西华， 西平 ， 架

川 ， 内乡 ， 镇平 ， 唐河 ， 邓州 ， 新野 ， 社旗 ， 平舆 ， 新县 ， 驻马

店 ， 泌阳 ，

’

汝南 ， 桐柏 ， 淮滨 ， 息县 ， 正 阳 ， 遂平 ， 光 山 ， 罗

山 ， 演川 ， 商城 ， 固始 ， 南召 ， 舞阳
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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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组 ： 汝州 ， 唯县 ， 永城 。

第三组 ： 卢氏 ， 洛宁 ， 绳池 。

A.0. 15 湖北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竹溪 ， 竹山 ， 房县 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武汉 （13个市辖区）， 荆州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荆门， 襄樊 （2

个辖区 ）， 襄阳 ， 十堰 （2个市辖区）， 宜昌 （4个市辖区）， 宜昌

县 ， 黄石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恩施 ， 咸宁， 麻城 ， 团风 ， 罗 田 ， 英

山 ， 黄冈 ， 鄂州 ， 稀水 ， 薪春 ， 黄梅 ， 武穴 ， 郧西 ， 郧县 ， 丹江

口 ， 谷城 ， 老河 口 ， 宜城 ， 南漳， 保康 ， 神农架 ， 钟祥， 沙洋，

远安 ， 兴山 ， 巴东， 株归 ， 当阳 ， 建始， 利川 ， 公安， 宣恩 ， 咸

丰 ， 长阳 ， 宜都 ， 枝江 ， 松滋， 江 陵 ， 石首 ， 监利 ， 洪湖， 孝

感， 应城 ， 云梦 ， 天 门， 仙桃 ， 红安， 安陆， 潜江 ， 嘉鱼 ， 大

冶 ， 通山 ， 赤壁 ， 崇阳 ， 通城 ， 五 峰
’

， 京山
’

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。

A.0. 16 湖南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常德 （2个市辖区 ）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岳阳 （3个市辖 区 ）， 岳 阳县 ， 泪罗 ， 湘 阴 ， 临澄 ， 澄 县 ，

津市 ， 桃源 ， 安乡 ， 汉寿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长沙 （5个市辖区 ）， 长沙县 ， 益 阳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张家界

(2个市辖区）， 郴州 （2个市辖区 ）， 邵 阳 （3个市辖区 ）， 邵 阳

县 ， 沪溪 ， 玩陵， 娄底 ， 宜章， 资兴 ， 平江 ， 宁乡 ， 新化 ， 冷水

江 ， 涟源 ， 双峰 ， 新邵 ， 邵东， 隆回， 石 门， 慈利， 华容 ， 南

县 ， 临湘 ， 玩江 ， 桃江 ， 望城 ， 淑浦， 会 同， 靖州 ， 韶山 ， 江

华 ， 宁远 ， 道县 ， 临武 ， 湘乡
”

， 安化
’

， 中方
”

， 洪江
”

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

A .0.17 广东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汕头 （5个市辖区）， 澄海 ， 潮安 ， 南澳 ， 徐闻 ， 潮州
‘

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揭 阳 ， 揭东 ， 潮 阳 ， 饶平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广州 （除花都外的 9个市辖区）， 深圳 （6个市辖区）， 湛江

(4个市辖区）， 汕尾 ， 海丰， 普宁 ， 惠来 ， 阳江 ， 阳东 ， 阳西 ，

茂名 ， 化州 ， 廉江 ， 遂溪 ， 吴川 ， 丰顺 ， 南海， 顺德， 中山 ， 珠

海 ， 斗门， 电白 ， 雷州 ， 佛山 （2个市辖区 ）
'

， 江 门 （2个市辖

区 ）
'

， 新会
”

， 陆丰
’

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韶关 （3个市辖区）， 肇庆 （2个市辖区）， 花都 ， 河源 ， 揭

西 ， 东源 ， 梅州 ， 东莞 ， 清远 ， 清新 ， 南雄 ， 仁化 ， 始兴 ， 乳

源 ， 曲江 ， 英德 ， 佛冈 ， 龙门， 龙川 ， 平远 ， 大埔 ， 从化 ， 梅

县 ， 兴宁， 五 华 ， 紫金 ， 陆河 ， 增城 ， 博罗 ， 惠 州 ， 惠 阳 ， 惠

东 ， 三水 ， 四会 ， 云 浮 ， 云安 ， 高要 ， 高明 ， 鹤 山 ， 封 开 ， 郁

南 ， 罗定 ， 信宜 ， 新 兴 ， 开平 ， 恩平 ， 台山 ， 阳春 ， 高州 ， 翁

源 ， 连平 ， 和平 ， 蕉岭 ， 新丰
’

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 .0.IS 广西 自治区

l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． 巧 g:

灵山 ， 田东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109:

玉林 ， 兴业 ， 横县 ， 北 流 ， 百 色 ， 田 阳 ， 平 果 ， 隆安 ， 浦

北 ， 博 白 ， 乐业
’

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南宁 （6个市辖 区）， 桂林 （5个市辖区 ）， 柳州 （5个市辖

区）， 梧州 （3个市辖区 ）， 钦州 （2个市辖区）， 贵港 （2个市辖

区）， 防城港 （2个市辖区）， 北海 （2个市辖区）， 兴安 ， 灵川 ，



临桂， 永福 ， 鹿寨 ， 天峨 ， 东兰 ， 巴马 ， 都安 ， 大化 ， 马山 ， 融

安 ， 象州 ， 武宣 ， 桂平 ， 平南 ， 上林 ， 宾阳 ， 武鸣， 大新 ， 扶

绥 ， 岂宁， 东兴 ， 合浦 ， 钟山 ， 贺州 ， 藤 县 ， 苍 梧 ， 容县 ， 岑

溪 ， 陆川 ， 凤 山 ， 凌云 ， 田林 ， 隆林 ， 西林 ， 德保 ， 靖 西 ， 那

坡 ， 天等 ， 崇左 ， 上思 ， 龙州 ， 宁明 ， 融水 ， 凭祥 ， 全州 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.0.19 海南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309:

海 口 （3个市辖区 ）， 琼山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文昌 ， 文安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澄迈 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临高， 琼海 ， 澹州 ， 屯昌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三 亚 ， 万宁 ， 琼中 ， 昌江 ， 白沙 ， 保亭 ， 陵水 ， 东方 ， 乐

东， 通什。

注 ：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设防城镇 ， 设计地震分组均为第一 组 。

A.0.20 四川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9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

于 0.409:

第一 组 ： 康定 ， 西昌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309:

第一 组 ： 冕宁
’

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第一 组 ： 松潘 ， 道孚 ， 沪定 ， 甘孜 ， 炉霍 ， 石棉 ， 喜德 ， 普

格 ， 宁南 ， 德昌， 理塘。

第二 组 ： 九寨沟 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． 巧g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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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组 ： 宝兴 ， 茂县， 巴塘 ， 德格 ， 马边， 雷波。

第二 组 ： 越西 ， 雅江 ， 九龙 ， 平武 ， 木里 ， 盐源 ， 会东 ， 新

龙。

第三组 ： 天全 ， 荣经 ， 汉源 ， 昭觉 ， 布拖 ， 丹 巴 ， 芦山 ， 甘

洛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 rog:

第一 组 ： 成都 （除龙泉骚 、 清白江 的 5个市辖区）， 乐山

（除金 口河外的 3个市辖区）， 自贡 （4个市辖区）， 宜宾 ， 宜宾

县 ， 北川 ， 安县 ， 绵竹 ， 汉川 ， 都江堰 ， 双流 ， 新津 ， 青神 ， 峨

边 ， 沐川 ， 屏山 ， 理县 ， 得荣 ， 新都
’

。

第二 组 ： 攀枝花 （3个市辖区）， 江油 ， 什郁 ， 彭州 ， 郸县 ，

温江 ， 大邑 ， 崇州 ， 邓峡， 蒲江 ， 彭山 ， 丹棱 ， 眉山 ， 洪雅 ， 夹

江 ， 峨嵋 山 ， 若尔盖 ， 色达 ， 壤塘 ， 马尔康 ， 石渠 ， 白玉 ， 金

川 ， 黑水 ， 盐边 ， 米易 ， 乡城 ， 稻城 ， 金 口河 ， 朝天区
‘

。

第三组 ： 青川， 雅安 ， 名山 ， 美姑， 金阳 ， 小金 ， 会理 。

6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一 组 ： 沪州 （3个市辖区）， 内江 （2个市辖）， 德阳 ， 宣

汉 ， 达州 ， 达 县 ， 大竹 ， 邻水 ， 渠 县 ， 广安 ， 华莹 ， 隆昌 ， 富

顺 ， 沪县 ， 南溪 ， 江安 ， 长 宁， 高县 ， 琪县 ， 兴 文 ， 叙永。 古

蔺 ， 金堂 ， 广汉 ， 简阳 ， 资阳 ， 仁寿， 资中， 键为 ， 荣县 ， 威

远 ， 南江 ， 通 江 ， 万 源 ， 巴中， 苍溪 ， 间中， 仪陇 ， 西充， 南

部 ， 盐亭 ， 三 台， 射洪 ， 大英 ， 乐至 ， 旺苍 ， 龙泉骤， 清白江 。

第二 组 ： 绵阳 （2个 市辖 区 ）， 梓 撞 ， 中江 ， 阿坝 ， 箔 连 ，

井研 。

第三组 ： 广元 （除朝天区外的 2个市辖区 ）， 剑 阁 ， 罗江 ，

红原 。

A .0.21 贵州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第一 组 ： 望漠。

第二 组 ： 威宁。

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泛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一 组 ： 贵阳 （除白云外的 5个市辖 区 ）， 凯里 ， 毕节 ， 安

顺 ， 都匀 ， 六盘水 ， 黄平 ， 福泉， 贵定 ， 麻江 ， 清镇 ， 龙里 ， 平

坝 ， 纳雍， 织 金 ， 水城 ， 普定 ， 六枝 ， 镇 宁 ， 惠水 ， 长顺 ， 关

岭 ， 紫云 ， 罗甸 ， 兴仁 ， 贞丰， 安龙 ， 册享， 金 沙 ， 印江 ， 赤

水 ， 习水 ， 思南
”

。

第二 组 ： 赫章， 普安 ， 晴隆， 兴义 。

第三组 ： 盘县 。

A ·0.22 云南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9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

于 0.409:

第一 组 ： 寻甸 ， 东川 。

第二 组 ： 澜沧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509:

第一 组 ： 剑川 ， 篙明 ， 宜 良， 丽江 ， 鹤庆 ， 永胜 ， 潞西 。 龙

陵 ， 石屏 ， 建水

第二 组 ： 耿马 ， 双 江 ， 沧源 ， 勋海 ， 西盟 ， 孟连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石林 ， 玉溪 ， 大理 ， 永善 ， 巧家， 江川 ， 华宁 ， 峨

山 ， 通海 ， 洱源 ， 宾川 ， 弥渡 ， 祥云 ， 会泽 ， 南涧 。

第二 组 ： 昆明 （除东川外的 4个市辖 区 ）， 思茅 ， 保山 ， 马

龙 ， 呈贡 ， 澄江 ， 晋宁 ， 易门， 漾澳 ， 巍山 ， 云 县 ， 腾 冲， 施

甸 ， 瑞丽 ， 梁河 ， 安宁 ， 凤庆
’

， 陇川
‘

。

第三组 ： 景洪 ， 永德 ， 镇康 ， 临沧 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中甸 ， 沪水， 大关 ， 新平
’

。

第二 组 ： 沾益 ， 个旧 ， 红河 ， 元江 ， 禄丰 ， 双柏 ， 开远 ， 盈

江 ， 永平 ， 昌宁， 宁菠， 南华 ， 楚雄 ， 勋腊 ， 华坪 ， 景东
“

。

第三组 ： 曲靖 ， 弥勒 ， 陆良， 富民 ， 禄功 ， 武定 ， 兰坪 ， 云

龙 ， 景谷 ， 普洱 。

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第一 组 ： 盐津 ， 绥江 ， 德钦 ， 水富， 贡山。

第二 组 ： 昭通 ， 彝良， 鲁甸 ， 福贡 ， 永仁， 大姚 ， 元谋 ， 姚

安 ， 牟定 ， 墨江 ， 绿春 ， 镇沉 ， 江城 ， 金平 。

第三组 ： 富源 ， 师宗 ， 沪西 ， 蒙自， 元阳 ， 维西 ， 宣威 。

6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第一 组 ： 威信 ， 镇雄 ， 广南 ， 富宁， 西畴， 麻栗坡 ， 马关。

第二 组 ： 丘北 ， 砚 山 ， 屏边 ， 河 口 ， 文山 。

第三组 ： 罗平 。

A .0.23 西藏自治区

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9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

于 0.409:

第二 组 ： 当雄 ， 墨脱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309:

第一 组 ： 申扎。

第二 组 ： 米林 ， 波密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普兰 ， 聂拉木 ， 萨嘎 。

第二 组 ： 拉萨， 堆龙德庆， 尼木 ， 仁布 ， 尼玛 ， 洛隆， 隆

子 ， 错那 ， 曲松 。

第三组 ： 那曲， 林芝 （八 一 镇）， 林周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． 巧g:

第 一 组 ： 扎达 ， 吉隆 ， 拉孜 ， 谢通门， 亚东 ， 洛扎 ， 昂仁。

第二 组 ： 日土 ， 江孜 ， 康马 ， 白朗， 扎囊 ， 措美 ， 桑 日 ， 加

查 ， 边坝 ， 八 宿 ， 丁青 ， 类乌齐 ， 乃东 ， 琼结 ， 贡嘎 ， 朗县 ， 达

孜 ， 日喀则
”

， 噶尔
‘

。

第三组 ： 南木林 ， 班戈 ， 浪卡子 ， 墨竹工 卡， 曲水 ， 安多 ，

聂荣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 109:

第一 组 ： 改则 ， 措勤 ， 仲巴 ， 定结 ， 芒康。



第二 组 ： 昌都， 定 日， 萨迎 ， 岗巴 ， 巴 青 ， 工 布江达 ， 索

县 ， 比如 ， 嘉黎 ， 察雅 ， 左贡 ， 察隅 ， 江达 ， 贡觉 。

6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第 一 组 ： 革吉。

A .0.24 陕西省

l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西安 （8个市辖区）， 渭南 ， 华县 ， 华阴 ， 撞关 ，

大荔。

第二 组 ： 陇县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咸 阳 （3个市辖区 ）， 宝鸡 ， (2个市辖 区 ）， 高陵 ，

千阳 ， 岐山 ， 凤翔 ， 扶风 ， 武功 ， 兴平 ， 周至 ， 眉县 ， 宝鸡县 ，

三原 ， 富平 ， 澄城， 蒲城 ， 径阳 ， 礼泉， 长安 ， 户县 ， 蓝 田 ， 韩

城 ， 合阳。

第二 组 ： 凤县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第一 组 ： 安康 ， 平利 ， 乾县 ， 洛南。

第二 组 ： 白水 ， 耀县 ， 淳化 ， 麟游 ， 永寿， 商州 ， 铜川 （2

个市辖区）
"

， 柞水
’

。

第三组 ： 太白， 留坝 ， 勉县 ， 略阳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059:

第一 组 ： 延安 ， 清涧 ， 神木 ， 佳县 ， 米脂 ， 绥德 ， 安塞 ， 延

川 ， 延长 ， 定边 ， 吴 旗 ， 志丹 ， 甘泉 ， 富县 ， 商南 ， 旬阳 ， 紫

阳 ， 镇巴 ， 白河 ， 岚皋， 镇坪 ， 子长
’

。

第二 组 ： 府谷 ， 吴堡 ， 洛川 ， 黄陵 ， 旬邑 ， 洋县 ， 西乡 ， 石

泉 ， 汉阴 ， 宁陕， 汉中， 南郑， 城固。

第三组 ： 宁强 ， 宜川 ， 黄龙 ， 宜君 ， 长武， 彬县 ， 佛坪 ， 镇

安 ， 丹凤 ， 山阳。

A.0.25 甘肃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9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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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0.409:

第二 组 ： 古浪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309:

第一 组 ： 天水 （2个市辖区）， 礼县 ， 西和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第一 组 ： 宕昌 ， 文县 ， 肃北 ， 武都。

第二 组 ： 兰州 （5个市辖区）， 成县 ， 舟曲， 徽 县 ， 康县 ，

武威 ， 永登 ， 天祝 ， 景泰 ， 靖远 ， 陇西 ， 武山 ， 秦安 ， 清水 ， 甘

谷 ， 漳县 ， 会宁， 静宁， 庄浪， 张家川， 通渭 ， 华亭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康乐 ， 嘉峪关 ， 玉 门 ， 酒泉， 高台 ， 临泽 ， 肃南。

第二 组 ： 白银 （2个市辖区）， 永靖 ， 眠 县 ， 东乡 ， 和政 ，

广河 ， 临谭 ， 卓尼 ， 迭部 ， 临挑 ， 渭源 ， 皋兰 ， 崇信 ， 榆中， 定

西 ， 金昌， 两当， 阿克塞 ， 民乐 ， 永昌。

第三组 ： 平凉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第一 组 ： 张掖， 合作 ， 玛曲， 金塔 ， 积石山。

第二 组 ： 敦煌 ， 安西 ， 山丹 ， 临夏， 临夏县 ， 夏河 ， 碌 曲，

径川 ， 灵台。

第三组 ： 民勤， 镇原 ， 环县 。

6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二 组 ： 华池 ， 正宁， 庆阳 ， 合水 ， 宁县 。

第三组 ： 西峰 。

A.0.26 青海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第一 组 ： 玛沁 。

第二 组 ： 玛多 ， 达 日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。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祁连 ， 玉树。

第二 组 ： 甘德 ， 门源 。

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第一 组 ： 乌兰 ， 治多 ， 称多 ， 杂多 ， 囊谦。

第二 组 ： 西宁 （4个市辖区 ）， 同仁 ， 共和 ， 德令哈 ， 海宴 ，

惶源 ， 徨 中 ， 平安 ， 民和 ， 化隆， 贵德 ， 尖扎 ， 循化 ， 格尔木 ，

贵南 ， 同德 ， 河南， 曲麻莱 ， 久治， 班玛 ， 天峻 ， 刚察 。

第三组 ： 大通 ， 互 助 ， 乐都 ， 都兰 ， 兴海 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二 组 ： 泽库。

A.O.27 宁夏 自治区

1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509:

第一 组 ： 海原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银川 （3个市辖区）， 石嘴山 （3个市辖区 ）， 吴忠 ，

惠农 ， 平罗 ， 贺兰 ， 永宁， 青铜峡， 径源 ， 灵武 ， 陶乐， 固原 。

第二 组 ： 西吉， 中卫 ， 中宁 ， 同心 ， 隆德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三组 ： 彭阳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。.059:

第三组 ： 盐池 。

A.0.28 新疆 自治区

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9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

于 0.409:

第二 组 ： 乌恰 ， 塔什库尔干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309:

第二 组 ： 阿图什 ， 喀什 ， 疏附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209:

第一 组 ： 乌鲁木齐 （7个市辖 区 ）， 乌鲁木齐县 ， 温宿 ， 阿

克苏， 柯坪 ， 米泉 ， 乌苏 ， 特克斯， 库车， 巴里坤 ， 青河 ， 富

蕴 ， 乌什
”

。

第二 组 ： 尼勒克 ， 新 源 ， 巩 留 ， 精河 ， 奎屯 ， 沙湾 ， 玛纳



斯， 石河子 ， 独山子。

第三组 ： 疏勒 ， 伽师 ， 阿克陶， 英吉沙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． 巧 g:

第一 组 ： 库尔勒 ， 新和 ， 轮台， 和静 ， 焉首 ， 博湖 ， 巴楚 ，

昌吉 ， 拜城 ， 阜康
’

， 木垒
”

。

第二 组 ： 伊宁 ， 伊宁县 ， 霍城 ， 察布查尔 ， 呼图壁 。

第三组 ： 岳普湖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09:

第一 组 ： 吐 鲁番 ， 和 田 ， 和 田县 ， 昌吉 ， 吉木萨尔 ， 洛浦 ，

．奇台， 伊吾 ， 都善 ， 托克 逊 ， 和 硕 ， 尉 犁 ， 墨 玉 ， 策勒， 哈

密 。

第二 组 ： 克拉玛依 （克拉玛依区）， 博乐 ， 温泉， 阿合奇 ，

阿瓦提， 沙雅。

第三组 ： 莎车， 泽普 ， 叶城 ， 麦盖提， 皮山。

6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059:

第一 组 ： 于 田 ， 哈巴河 ， 塔城 ， 额敏， 福海 ， 和布克赛尔，

乌尔禾。

第二 组 ： 阿勒泰， 托里 。 民丰 ， 若羌 ， 布尔津 ， 吉木乃 ， 裕

民 ， 白碱滩 。

第三组 ： 且末 。

A .0.2， 港澳特区和台湾省

1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 9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

于 0.409:

第一 组 ： 台中。

第二 组 ： 苗栗 ， 云林 ， 嘉义 ， 花莲 。

2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309:

第二 组 ： 台北 ， 桃园 ， 台南 ， 基隆， 宜兰 ， 台东 ， 屏东 。

3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209:

第二 组 ： 高雄 ， 澎湖。

4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． 巧 g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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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组 ： 香港 。

5 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09:

第 一 组 ： 澳门。



附录 B 有盖矩形水池考虑结构体系的空间

作用时水平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的确定

B.0.1 有盖的矩形水池 ， 当符合本规范 6.2.7要求时， 可将水

池结构简化为若干等代框架组成 ， 每棍等代框架所受的地震作

用 ， 通过空间作用 ， 由顶盖传至周壁共同承担。

B.0.2 各棍等代框架所承受的地震作用及其作用效应 （内力）,

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：

1 先按本规范第 6.2. 1、 6.2.3及 6.2.4条规定 ， 计算各项

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， 并折算到每福等代框架上 ；

2 在等代框架顶端加设 限制侧移的链杆 ， 计算等代框架在

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内力 ， 并求出附加链杆的反力 R;

3 根据矩形水池的长 、 宽比（冬）及顶盖结构构造， 按附表? '? ‘ 曰 ‘ ? " ， 一 ‘? " , r 一 、 ， " r “

、B 产
～ 、 ～ ’ 一 一

～ " ” 一 ” 一 ” ' ' -

B.o.2确定地震作用折减系数 ，r， 将链杆反力 R 折减为，rR;

4 将 叭R 反方向作用于等代框架顶部 ， 计算等代框架的内

力 ；

5 将上述第 2、 4项计算所得的等代框架内力叠加 ， 即为考

虑空间作用时， 等代框架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所产生的作用效应

（内力）。

表 B:0 水平地屁作用折减系数 ，, (% )

水池顶盖结构构造
水池长宽比冬

刀

1.0 1.2 1.4 1.6 1.8 2.0 2.5 3.0 4.0

现浇钢筋混凝土 6 7 9 ll 12 l4 2l 28 47

预制装配钢筋混凝土 9 l2 l4 l7 21 25 35 47 70

B.0.3 对于大容量的水池 ， 结构的长度或宽度上 ， 或两个方向



上设有变形缝时， 在变形缝处应设置抗侧力构件。 此时考虑空间

作用应取变形缝间的水池结构作为计算单元 ， 等代框架两侧的抗

侧力构件及其刚度 ， 应根据计算单元的具体构造确定， 在水平地

震作用下的作用效应计算方法 ， 可参照 B.O.2进行 。



附录 C 地下直埋直线段管道在剪切波

作用下的作用效应计算

C.1 承插式接头管道

C.1.1 地下直埋直线段管道沿管轴向的位移量标准值 ， 可按下

列公式计算 （图 C.1. 1):

公

燕犷
丫

’

二
、
、

"
OK/ /

＼
、

"" sin户 琉K,in户

晰‘。万必巩K '‘明 礴

zha二 宕、
一

可 卜交

‘。sin价
??,.. X

,

管线方向

L
，
了2

45a一

一己
口

图 C.1. 1 地下管道计算简图

管道在行波作用下 ， 管道敷设处 自由土体的变位

△
pl,k

＝ 夸，乙
’

,l,k

△
’

。，．。
＝ 夜Uok

(C. 1. 1一 l)

(C. 1. 1一2)

氨二 �D 卫
�D - - -

，· ｛誓）
’

爵
(C. 1. 1一3)

式中 乙
p,,k

�D 在剪切波作用下 ， 管道沿管线方向半个视波长

范围内的位移标准值 （? );

。
‘

.,，。
�D 在剪切波作用下 ， 沿管线方向半个视波长范 围



内自由土体的位移标准值 （mm );

氨
�D 沿管道方向的位移传递系数；

E�D 管道材质的弹性模量 （N/m扩）;

A�D 管道的横截面面积 （m扩）;

Kl
�D 沿管道方向单位长度的土体弹性抗力 （N/nlmZ),

可按 C. 1.2确定 ；

L�D 剪切波的波长 （? )； 可按 C. 1.3确定；

Uo、
�D 剪切波行进时管道埋深处的土体最大位移标准

值 （mm )； 可按 C. l.4确定。

C. 1.2 沿管道方向的土体弹性抗力， 可按下式计算 ：

KI= upk, (C. 1.2)

式中 。
p

�D 管道单位长度的外缘表面积 （mmZ/mm )； 对无刚

性管基的圆管即为 7rDI(Dl为管外径）； 当设置刚

性管基时， 即为包括管基在内的外缘面积；

kl
�D 沿管道方向土 体的单位面积弹性抗力 （N/m衬 ）,

应根据管道外缘构造及相应土质试验确定 ， 当无试

验数据时 ，

一 般可采用 o.06N/m衬 。

C. 1.3 剪切波的波长可按下式计算：

L ＝ 叭pTg (C. l.3)

式中 Vsp
�D 管道埋设深度处土层的剪切波速 （m耐 s)， 应取

实测剪切波速的 2/3值采用 ；

凡
�D 管道埋设场地的特征周期 （s）。

C. 1.4 剪切波行进时管道埋深处的土 体最大水平位移标准值 ，

可按下式确定 ：

Uok
KHgT。

4兀
2

(C. 1.4)

C. 1.5 地下直埋承插式圆形管道的结构抗震验算应满足本规范

5.5.2的要求。 管道各种接头方式的单个接头设计允许位移量

【U二」； 可按表 C. 1.5采用 ； 半个剪切波视波长度范围内的管道



接头数量 （n) ， 可按下式确定：

(C. 1.5)

式中 炜
�D 管道的每根管子长度 （? ）。

表 C.1.5 管道单个接头设计允许位移t 【Ua〕

管道材质 接头填料 [U.](mm )

铸铁管 （含球墨铸铁）、 代 管 橡胶圈 l0

铸铁 、 石棉水泥管 石棉水泥 0. 2

钢筋混凝土管 水泥砂浆 0.4

PCCP 橡胶圈 15

PvC、 FRP、 PE管 橡胶圈 10

C. 1.6 地下矩形管道变形缝的单个接缝设计允许位移量 ， 当采

用橡胶或塑料止水带时， 其轴向位移可取 30～ 。

C.2 整体焊接钢管

C.2. 1 焊接钢管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应变量标准值可按下

式计算；

。
二 ，。

＝ 夸，vok于
』J

(C.2. 1)

C。2。2

的要求。

C。2。3

l

焊接钢管的抗震验算应符合本规范 5.5.3及 5.5.4规定

钢管的允许应变量标准值 ， 可按下式采用 ：

［。。：，。〕

［。。。，k]

(C.2.3一 1)

(C.2.3一2)

％

五
Dl

.

035
=

=0

拉伸

压缩

式中 Cat,k

c
ac .k

」�D 钢管的允许拉应变标准值；

〕�D 钢管的允许压应变标准值；

tp
�D 管壁厚 ；

刀，
�D 管外径 。

rlL
工

eeL



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 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：

l） 表示很严格， 非这样做不可的 ：

正面词采用
“

必须
”

， 反面词采用
“

严禁
”

。

2） 表示严格 ，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：

正 面词采用
“

应
”

， 反面词采用
“

不应
”

或
“

不得
”

,

3）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，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：

正 面词采用
“

宜
”

或
“

可
”

， 反面词采用
“

不宜
”

。

2 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、 规范执行时 ， 写法为
“

应符合
⋯ ⋯ 的规定

” “

应按 ⋯ ⋯ 执行
”

。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、 规范或

其他规范执行时 ， 写法为
“

可参照 ⋯ ⋯
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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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订 总 说 明

本规范修订中， 主要做了如下的修改和增补：

1． 根 据 给水、 排 水 、 燃气、 热力 工 程 的特点 ， 使之 符合
“

小震不坏 、 中震可修、 大震不倒
”

的抗震设防要求 ， 并与常规

结构设计采用的以概率统计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模式相协调 。

2． 对设计反应谱、 场地划分、 液化土判别等抗震设计的一

系列基础性数据， 做了全面修订， 与我国现行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》GBsoon一 2001等协调一 致。

3． 对设防烈度为 9度 （一 般为震 中）地 区 ， 增补了应进行

竖向地震作用的抗震验算； 对盛水构筑物的动水压力， 增补了考

虑长周期地震波动的影响。

4． 对贮气构筑物中的球罐和卧罐 ， 修改 了地震作用计算公

式， 以使与 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GBSO191协调 一 致 。

5． 将各种功能的泵房结构独立成章 ， 增补 了对地下水取水

泵房的地震作用计算规定； 并对埋深较大的泵房 ， 规定了考虑结

构与土共同工作的计算方法 。

6． 增补了自承式架空管道的地震作用计算规定。

7． 对地下直埋管的抗震验算 ， 修改了位移传递系数的确定 ，

使之与国际接轨 。

8． 根据新修订的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一 2001， 其

内容中已删去
“

水塔
”

抗震 ， 为此将其纳人本规范中。 在确定
“

水塔
”

地震作用时， 对水柜中的贮水 ， 分别考虑 了脉冲质量和

对流振动质量 ， 并对抗震措施做了若干补充 ， 方便工程应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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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 1 本条是编制本规范的 目的和设防要求。 阐明了本规范的

编制是以
“

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
”

作为基本指导思想 ， 达到减

轻地震对工 程设施的破坏程度 ， 保障工 作人员和生产安全的目

的。

1.0.2 本条规定体现了抗震设防三个水准的要求：
“

小震不坏 ，

中震可修， 大震不倒
”

。 即当遭遇低于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，

结构基本处于弹性工 作状态 ， 不需修理仍能保持其正 常使用功

能 ； 当遭遇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， 给水、 排水、 燃气和

热力工程中的各类构筑物的损坏仅可能出现在非主要受力构件 ，

主要受力构件不需修理或经一 般修理后仍能继续生产运行 ； 当遭

遇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一 度时 ， 相当于遭遇大震 （50年超越概

率 2％ 一 3% )， 此时构筑物符合抗震设计基本要求， 通过概念设

计的控制并满足抗震构造措施 ， 即可避免严重震害， 不致发生倒

塌或大量涌水危及工作人员生命安全 。

给水、 排水、 燃气和热力工程的管网 ， 是城市生命线工程的

主体 ， 涉及面广 ， 沿线地基土质情况 、 场地 条件多变 ， 由此遭遇

的地震影响各异 ， 很难确保完全避免震害。 本规范立足于尽量减

少损坏 ， 并通过抗震构造措施 ， 当局部发生损坏时 ， 不致造成严

重次生灾害， 并便于抢修， 迅速恢复运行。

1.0. 3 本条阐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。 适用的地震烈度区 ， 除设

防烈度 7一 9度地区外 ， 还增加了 6度 区 ， 主要是依据 当前 国家

有关政策规定拟定的 ， 同时也和现行国家标准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》等协调一 致 。

1.0.6 本条阐明了抗震设防的基本依据。 明确在一 般情况下可

采用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规定的基本烈度作为设防烈度。



同时根据其说明书提到 ：
“

由于编图所依据的基础资料、 比例尺

和概率水平所限 ， 本区划图不宜作为重大工程和某些可能引起严

重次生灾害的工程建设 的抗震设防依据
”

。 即当厂站占地大、 场

地条件复杂时， 按区划基本烈度进行抗震设计可能导致较大误

差 。 为了使抗震设计尽量符合实际情况 ， 很多大的工程建设和某

些地震区城市均有针对性地做了抗震设施区划 ， 经审查确认批准

后 ， 该区划所提供的设防烈度和地震动参数可作为抗震设计依

据 。

1.0.7 本条针对给水、 排水、 燃气和热力工 程系统中的一 些关

键部位设施 ， 在抗震设计时应加强其抗震能力 ， 并明确了加强方

法可从抗震措施上着手 ， 即可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 度采取抗

震措施； 当设防烈度为9度时， 则可在相应9度烈度抗震措施的

基础上适当予以加强 。

本条规定主要考虑到这些工 程设施 ， 均系城市生命线工程的

重要组成部分 ，

一 旦 遭受地震后严重损坏， 将导致城市赖以运行

的生命线陷于瘫痪 ， 酿成严重次生灾害 （二 次灾害）或危及人民

生命安全 。 例如给水工 程中的净水厂 、 水处理构筑物、 变电站、

进水和输水泵房及氯库等， 前者决定着有否供水能力， 后者氯毒

外泄有害生命； 排水工程中除对污水处理厂设施应防止震害导致

污染第二 次灾害外， 还有道路立交排水泵房 ， 当遭遇严重损坏无

法正 常使用时 ， 将导致立交路口雨水集中不能及时排除而中断交

通 ， 1976年唐山地震后适逢降大雨 ， 正 是 由于立 交路 口 积水过

深阻断交通 ， 给震后抢救工 作带来很大困难 ， 因此从次生灾害考

虑 ， 对这类泵房的抗震能力有必要适当提高； 类似这种情况 ， 对

燃气工程系统中一 些关键部位设施 ， 如加压站 、 高中压调压站以

及相应的配电室等， 均应尽量减少次生灾害， 适 当提高抗震能

力 。

1.0.8 本条提出了对位于设防烈度为 6度区的工 程设施的抗震

要求， 即可以不做抗震计算 ， 但在抗震措施方面符合 7度的要求

即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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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.， 在给水 、 排水 、 燃气 、 热力工 程的厂站 中 ， 其厂前 区通

常均设有综合办公楼、 化验室及其他单宿、 食堂等附属建筑物，

本条文明确对于这类建筑物的抗震设计要求， 应按 《建筑抗震设

计规范》执行； 同时在水源工程中还会遇到挡水坝等中、 小型水

工建筑物 ， 在燃气、 热力工 程中尚有些工业构筑物及设备， 条文

同样明确 了应按现行的 《水工 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SDJllo和

《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GB5O191执行 ， 本规范不再转引 。



3 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

3.1 规 划 与 布 局

3.1.1一 3.1.3 这些条文的要求 ， 基本上沿用了原规范的规定 。

主要考虑到给水 、 排水 、 燃气和热力工程设施是城市生命线

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一 旦 受到震害严重损坏后 ， 将影响城市正

常运转 ， 给居民生活造成困难 ， 工 业生产和国家财产受到大量损

失。 在强烈地震时， 往往由于场地 、 地基等因素的影响， 城市中

各个区域的震害反映是不等同的 ， 例如 1975年我国辽南海城地

震时， 7度区鞍山市的震害， 以铁西区最为突出； 1976年河北唐

山地震时， 唐山路南区受灾甚于路北区 ， 天津市以和平区最为严

重 。 因此 ， 首先应该从整体城市建设方面做出合理的规划 ， 地震

区城市中的给水水源 、 燃气气源 、 热力热源和相应输配管网巫需

统筹规划 ， 合理布局 ， 排水管网及污水处理厂的分区布局 、 干线

沟通等筹划 ， 这是提高城市建设整体抗震能力、 力求减少震害、

次生灾害的基本措施 。

3.2 场地影响和地基基础

3.2. 1, 3.2.2 条文提出的要求 ， 均沿用原规范的规定。

主要考虑到历次烈震中工程设施的震害反映 ， 建设场地的影

响十分显著 ， 在有条件时宜尽量避开对抗震不利的措施 ， 并不应

在危险的场地建设 ， 这样做可以确保工程设施的安全可靠， 同时

也可减少工程投资， 提高工程设施的投资效益 。

3.2.3 本条对位于 I类场地上的构筑物 ， 规定了在抗震措施方

面可以适当降低要求 ， 即可按建设地 区 的设 防烈度降低 一 度采

用 ， 但在抗震计算时不能降低。 主要考虑到 工类场地的地震动力

反应较小 ， 而给水 、 排水 、 燃气 、 热力工 程中的各类构筑物一 般



整体性较好 ， 可以不需要做进一 步加强 ， 即可满足要求。 同时对

设防烈度为 6度区的构筑物 ， 规定了不宜再降低， 还是应该定位

在地震区建设的范畴， 符合必要的抗震措施要求。

3.2.4 条文对地基和基础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总体要求。 首先指

出当工程设施的地震受力层内存在液化土时 ， 应防止可能导致地

基承载力失效 ； 当存在软弱土层时 ， 应防止震陷或显 著不均匀沉

降， 导致工程设施损坏或影响正常运转 （例如一 些水质净化处理

水设备等）。 同时条文还规定了当对液化土 和软弱粘性土进行必

要的地基处理后 ， 还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各类构筑物基础的整体

性和刚度 ， 主要考虑到地基处理比较复杂， 很难做到完全消除地

基变形和不均匀沉降。

此外 ， 条文对各类构筑物基础的设计高程和构造提出了要

求。 当同一 结构单元的构筑物不可避免设置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地

基土上时， 应考虑到地基震动形态的差异 ， 为此要求在相应部位

的结构上设置防震缝分离或通过加设垫褥地基 ， 以消除结构遭致

损坏。 与此相类似情况 ， 同一 结构单元的构筑物， 宜采用同一 结

构类型的基础 ， 不宜混用天然地基和人工地基 。

结合给水、 排水工程中经常遇到的情况 ， 构筑物的基础高程

由于工艺条件存在不同高差 ， 对此 ， 条文要求这种情况的基础宜

缓坡相连 ， 以免地震时产生滑移而导致结构损坏 。

3.3 地 瓜 影 响

3.3. 1 对工 程抗震设计 ， 如何反映地震作用影响 ， 本条明确了

应以相应抗震设防烈度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特征周期作

为表征 。 对已编制抗震设防区划的地区或厂站， 则可按批准确认

的抗震设防烈度或抗震设计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设防。

3.3.2 本条给定了抗震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的对应

关系 ， 这些数据与原规范是一 致的 ， 只是根据新修订的 《中国地

震动参数区划图 AI》， 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.19和 0.29之间存

在0． 巧 g 区域 ， 0.29和 0.49之间存在 0.39区域。 条文明确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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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了该两个区域内的工程设施 ， 其抗震设计要求应分别与7度和

8度地区相当。

3.3.3 条文针对设计特征周期 ， 即设计所用的地震影响系数特

征周期 （T。）的确定 ， 按工 程设施所在地的设计地震分组和场

地类别给出了规定。 主要是根据实际震害反应 ， 在同一 影响烈度

条件下 ， 远震和近震的影响不同， 对高柔结构、 贮液构筑物、 地

下管线等工程设施 ， 远震长周期的影响更甚 ， 为此条文将设计地

震分为三组 ， 更好地反映震中距的影响。

3.3. 4 条文明确了以附录 A 给出我国主要城镇中心 区 的抗震设

防烈度、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相应的设计地震分组 ， 便于工 程

抗震设计应用 。

3.4 抗 震 结 构 体 系

3.4. 1 本条是对抗震设计提出的总体要求。 根据国内外历次强

烈地震中的震害反映 ， 对构筑物的结构体系和管网的结构构造 ，

应综合考虑其使用功能、 结构材质、 施工条件以及建设场地 、 地

基地质等因素， 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选定。

3.4.2、 3.4.3 条文对构筑物的工 艺设计提出了要求。 工 艺设计

对结构抗震性能影响显著， 平 、 立面布置不规则， 质量和刚度变

化较大时， 将导致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产生扭矩 ， 对结构体系的抗

震带来困难 ， 因此条文要求尽量避免。 当不可避免时 ， 则宜将构

筑物的结构采用防震缝分割成若干规则的结构单元 ， 避免造成震

害 。 对设置防震缝确有困难时 ， 条文要求应对结构体系进行整体

分析 ， 并对其薄弱部位采取恰当的抗震构造措施 。

针对建筑物这方面的抗震规定， 条文明确应按 《建筑抗震设

计规范》GB500n执行。

3.4.4 本条要求结构分析的计算简图应明确 ， 并符合实际情况 ；

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具有合理的传递路线； 充分发挥地基逸散阻尼

对上部结构的减震效果 。

同时要求在结构体系上尽量具有多道抗震防线 ， 例如尽可能



具备结构体系的空间工作和超静定作用 ， 藉以提高结构的抗震能

力， 避免部分结构或构件破坏导致整个结构体系丧失承载力。 此

外 ， 针对工艺要求往往形成结构上的削弱部位， 将是抗震的薄弱

部位 ， 应加强其构造措施 ， 使同一 单元的结构体系， 具有良好的

整体性。

3.4.5 本条对钢筋混凝土 结构构件提出的要求， 主要是改善其

适应变形的性能。 对钢结构应注意在地震作用下 （水平 向及竖

向）防止局部或整体失稳 ， 合理确定其构件的截面尺寸 。

同时， 条文还对各类构件的节点连接提出了要求 ， 除满足承

载力外 ， 尚应符合加强结构的整体性， 以求获得结构体系的整体

空间作用效果， 提高结构的抗震能力。

对地下管道结构的要求， 不 同于构筑物， 管道为一 线状结

构 ， 管周覆土形成很大的阻尼 ， 管道结构的振动特性可以忽略，

主要随地震时剪切波的行进形态而变位， 不可能以单纯加强管道

结构的刚度达到抗震 目的 ， 为此条文提出在管道与构筑物、 设备

的连接处 ， 应予妥善处理 ， 既要防止管道本身损坏， 又要避免由

于管道变位 （瞬时拉、 压）造成设备损坏 （唐山地震中就发生过

多起事故）， 因此该连接处应在管道上设置柔性连接接头， 但可

以离开一 定的距离 （根据管线的布置确定）， 以使在柔性接头与

设备等之间尚可设置止推 （拉）的构造措施 。

3.5 非 结 构 构 件

3.5. 1一 3.5.4 非承重受力构件遭受震害破坏 ， 往往引起二 次灾

害， 砸坏设备 ， 甚至砸伤工作人员 ， 对震后的生产正常运行和人

民生命造成祸害， 为此条文要求进行抗震设计并加强其抗震措

施 。

3.6 结构材料与施工

3.6.2一 3.6.3 在水工 业工 程中 ， 通常应用混凝土 和砌体材料 ，

当承受地震作用时 ，

一 般对材料的抗拉、 抗剪强度要求较高， 过



低的混凝土等级或砂浆等级 （砌体结构主要与灰缝强度有关）对

抗震不利 ， 为此条文提出了低限的要求。

3.6.4 本条要求主要是从控制混凝土 构件的延性考虑 ， 规定在

施工过程中对原设计的钢筋不能以屈服强度更高的钢材直接简单

地替代。

3.6.5 构筑物基础或地下管道坐落在肥槽回填土 ， 在厂站工 程

中经常会遇到， 此时有必要控制好回填土的密实度； 地震时密实

度不够的回填土将会出现震陷 ， 从而损坏结构 。 为此条文规定了

对回填土压实密度的要求。

3.6.6 混凝 土构筑物和管道的施工缝 ， 通常是结构的关键部位 ，

接茬质量不佳就会形成薄弱部位 ， 当承受水平地震作用时， 施工

缝处的连接质量尤为重要 ， 因此条文规定了最低限度应做到的要

求。 条文还针对有在施工 缝处放置非胶结材料的做法作了限制，

这种处理虽对该处防止渗水有一 定作用 ， 但却削弱了该处的截面

强度 （尤其是抗剪）， 对抗震不利 。



4 场地 、 地基和基础

4.1 场 地

本节内容包括场地类别划分方法及其所依据的指标、 地下断

裂对工 程建设的影响评价 、 局部突出地形对地震动参数的放大作

用等， 条文对此所做出的规定， 均系按照我国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》GB50011（最新修订的版本）的要求引用 。 这样对工程抗震

设计的基础数据和条件方面 ， 在我国保持协调一 致。

4.2 天然地基和基础

本节内容除保留原规范的规定外 ， 补充了对基些构筑物的稳

定验算要求 ， 例如厂站中的地面式敞口水处理池 ， 不少情况会采

用分离式基础 ， 墙体结构成为独立挡水墙 ， 此时在水平地震作用

下应进行抗滑稳定验算； 同时规定水平向土抗力的取值不应大于

被动土压力的 1/ 3， 避免过多利用土的被动抗力导致过大变位。

4.3 液化土和软土地基

4.4 桩 基

这两节 的 内容和规定 ， 基 本 上 按 《建 筑抗 震 设计规 范》

GB500ll的要求引用 。 其中对管道结构的抗液化沉陷， 系针对管

道结构和功能的特点， 补充了如下规定：

1． 管道组成的网络结构在城市中密布， 涉及面广， 通过液

化土地段的沉陷量及其可能出现的不均匀沉陷， 很难准确预计 ，

管道能否完全免除震害难以确认 ； 据此对输水、 气和热力管道 ，

考虑到遭受震害损坏后次生灾害严重 ， 规定应采用钢管敷设 ， 钢

管的延性较好 ， 同时还立 足于抢修方便 。

2． 对采用承插式接 口 的管道 ， 要求采用柔性接 口以此适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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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波动位移和震陷， 达到免除或减少震害。

3． 对矩形管道和平 口 连接 的钢筋混凝土 预制管管道 ， 从采

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和沿线设置变形缝 （沉降缝 ）两方面做了规

定； 前者增加管道结构的整体性 ， 后者用 以适应波动位移和震

陷。

4． 对架空管道规定了应采用钢管， 同时设置适量的可挠性

连接 ， 用以适应震陷并便于抢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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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

5.1 一 般 规 定

5. 1. 1 本条对给水 、 排水 、 燃气、 热力工 程各类厂站中构筑物

的地震作用 ， 规定了计算原则 ， 其中， 对污水处理厂中的消化池

和各种贮气罐 ， 提出了当设防烈度为 9度时 ， 应计算竖向地震作

用的影响， 前者考虑到壳型顶盖的受力条件； 后者罐体的连接件

的强度。 这些部位均属结构上的薄弱环节 ， 在震中地区承受竖向

拉、 压应有足够的强度 ， 避免震害损坏导致次生灾害。

5. 1.2 本条关于各类构筑的抗震计算方法的规定 ， 沿用了原规

范的要求。

5. 1.3 本条对埋地管道结构的抗震计算模式 ， 沿用 了原规范的

规定 。 同时补充了对架空管道结构的抗震计算方法的规定。

5.1.4 本条系根据 《工 程结构设计统一 标准》的原则规定和原

规范的规定 ， 对计算地震作用时构筑物的重力荷载代表值提出了

统一 要求。

5. 1.5一 5. 1.7 条文对于抗震设计反应谱的规定 ， 系按 《建筑抗

震设计规范》GB500n的规定引用 ， 这样也可在抗震设计基本数

据上取得协调一 致 。

5. 1.8 本条对构筑物的 自振周期的取值做了规定。 构筑物结构

的实测振动周期 ， 通常是在脉动或小振幅振动的条件下测得 ， 而

当遭遇地震强烈振动时 ， 结构的阻尼作用将减少 ， 相应的振动周

期加长 ， 因此条文规定当根据实测周期采用时， 应予 以适 当加

长 。

5.1.， 当考虑竖 向地震作用时， 竖 向地震影 响系数的最大值 ，

国内外取值不尽相同 ， 条文规定系根据国内统计数据 ， 即取水平

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的 65％作为计算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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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10 埋地管道结构在水平地震作用下 ， 通常需要应用水平地

震加速度计算管道的位移或应力 ， 据此条文规定了相应设防烈度

的水平地震加速度值。 此项取值沿用了原规范的规定 ， 同时也和

国内其他专业的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协调一 致。

5. 1. 11 本条对各类构筑物和管道结构的抗震验算 ， 做了原则规

定 。 即当设防烈度为 6度或有关章节规定可不做抗震验算的结

构 ， 在抗震构造措施上 ， 仍应符合本规范规定的要求。 对埋地管

道 ， 当采用承插式连接或预制拼装结构时 ， 在地震作用下应进行

变位验算 ， 因为大量震害反映， 这类管道结构的震害通常多发生

在连接处变位过量 ， 从而导致泄漏 ， 甚至破坏 。 对污泥消化池等

较高的构筑物和独立式挡墙结构 ， 除满足强度要求外 ， 尚应进行

抗震稳定验算 ， 以策安全 。

5.2 构筑物的水平地展作用和作用效应计算

本节内容分别对水平地震作用下的基底剪力法和振型分解法

的具体计算方法 ， 给出了规定 ， 基本上沿用了原规范的要求。 当

考虑构筑物两个或两个以上振型时 ， 其作用效应标准值由各振型

提供的分量的平方和开方确定 。

5.3 构筑物的竖向地震作用计算

本节对构筑物的竖向地震作用计算做了具体规定。 通常紧向

地震的第一 振型振动周期是很短的 ， 其相应的地震影响系数可取

最大值。 对湿式燃气罐的第一 振型可确定为线性变化 ， 故条文规

定其竖向地震作用可按竖向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与第一 振型等

效质量的乘积计算； 相应对于其他长悬臂结构等， 均可直接按这
一 原则进行计算。

5.4 构筑物结构构件截面抗展强度验算

本节规定了构筑物结构构件截面的抗震强度验算。 其中关于

荷载 （作用）分项系数的取值 ， 考虑了与常规设计协调 ， 对永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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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取 1.20， 可变作用取 1.40； 对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与 《建

筑抗震设计规范》协调一 致 ， 由此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一

并引人 。

5.5 埋地管道的抗震验算

5.5. 1 本条规定了埋地管道地震作用的计算原则， 同时明确可

不计地震动引起管道内的动水压力 。 因为在常规设计中， 需要考

虑管道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残余水锤作用 ， 此值一 般取正常运行压

力的 40％ 一 50% ， 而强烈地震与残余水锤同时发生的几率极小 ，

因此可以不再计人地震动引起的管内动水压力 。

5.5.2 本条规定了承插式接头埋地圆管的抗震验算要求。 地震

作用引起的管道位移 ， 对承插接头的圆管， 由于接口是薄弱环

节 ， 位移量将由管道接头来承担 ， 如果接头的允许位移不足 ， 就

会形成泄漏 、 拔脱等震害， 这在国内外次强烈地震中多有反映。

为此条文规定具体验算条件， 应满足 （5.5.2） 式 ， 其中采用了

数值小于 1.0的接头协同工作系数 ， 主要考虑到虽然管道上的接

头在顺应地震动位移时都会发挥作用 ， 但也不可能每个接头的允

许位移量都能充分发挥 ， 因此必须给予
一 定的折减。 对接头协同

工作系数取 0.64， 与原规范保持一 致。

5.5.3一 5.5.4 对整体连接的埋地管道 ， 例如焊接钢管等， 条文

给出了验算方法 ， 以验算管道结构的应变量控制 ， 对钢管可考虑

其可延性 ， 允许进人塑性阶段 ， 与国外标准协调一 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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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盛 水 构 筑 物

6.1 一 般 规 定

本节内容基本上保持了原规范的规定， 补充明确了当设防烈

度为 8度和 9度时 ， 不应采用砌体结构 ， 主要考虑到砌体结构的

抗拉强度低 ， 难以满足抗震要求 ， 如果执意加厚截面厚度或加设

钢筋 ， 也将是不经济的 ， 不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， 提高其抗震

能力 ， 稳妥可靠。

此外 ， 结合当前大型水池和双层盛水构筑物的兴建， 对不需

进行抗震验算的范围， 做了修正和补充； 并对位于 9度地区 的盛

水构筑物明确了计算竖向地震作用的要求 ， 提高抗震安全 。

6. 2 地 展 作 用 计 算

本节内容基本上保持了原规范的规定 ， 仅对设防烈度为 9度

时 ， 补充了顶盖和内贮水的竖向地震作用计算 ， 其中在竖向地震

作用下的动水压力标准值 ， 系根据美国 A.S.veletsos和国内的研

究报告给出。 此外 ， 还对水池中导流墙 ， 规定了需进行水平地震

作用的验算要求。

6.3 构 造 措 施

本节内容除保持了原规范的要求外 ， 补充了下列规定 ：

1． 对位于 111、 W类场地上 的有盖水池 ， 规定了在运行水位

基础上池壁应预留的干弦高度。 这是考虑到在长周期地震波的影

响下 ， 池内水面可能会出现晃动， 此时如干弦高度不足将形成真

空压力 ， 顶盖受力剧增 。 条文对此项液面晃动影响 ， 主要考虑长

周期地震的作用 ， 9度通常为震 中 ， 7度的影响有限 ， 为此仅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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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度 111、 W类场地提出了干弦高度的要求。 根据理论计算 ， 由于

水的阻尼很小 ， 液面晃动高度会是很高的 ， 考虑到地震毕竟发生

几率很小 ， 不宜过于增加投资， 因此只是按照计算数值 ， 给定了

适当提高干弦高度的要求 ， 即允许顶盖出现部分损坏 ， 例如裂缝

宽度超过常规设计的规定等。

2． 对水池内导流墙， 须要与立柱或池壁连接， 又需要避免

立柱在干弦高度内形成短柱 ， 不利于抗震 ， 为此条文提出应采取

有效措施 ， 符合两方面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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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贮 气 构 筑 物

本章内容基本上保持了原规范的规定， 仅就下列内容做了补

充和修改：

1． 增补了竖向地震作用的计算规定；

2． 对球罐和卧罐的水平地震作用计算规定 ， 按 《构筑物抗

震设计规范》GB50191的相应内容做了修改 ， 以使协调 一 致 ， 但

明确了在计算地震作用时 ， 应取阻尼比 芽＝ 0.02;

3． 对湿式贮气罐的环形水槽动水压力系数做了修改 ， 即使

在计算式中不再出现原规范引用的结构系数 C值 ， 因此将 C值

归人动水压力系数中， 这样计算结果保持了原规范中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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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泵 房

5. 1 一 般 规 定

8. 1. 1 在给水 、 排水 、 燃气、 热力工 程中 ， 各种功能的泵房众

多 ， 根据工艺要求泵房的体型 、 竖向高程设计各不相似， 条文明

确了本章内容对这些泵房的抗震验算等均可适用 。

8.1.2 在历次强烈地震 中， 提升地下水的取水井室 （泵房型

式的一 种 ）当地下部分大于地面以上结构高度时 ， 在 6度 、 7

度区并未发生过震害损坏 。 主要是这种井室体型不大 ， 结构

构造简单 、 整体刚度较好 ， 当埋深较大时动力效应较小 ， 因

此条文规定只需 符合相 应 的抗 震 构 造措施 ， 可 不 做抗 震 验

算。

8. 1.3 卧式泵和轴流泵的泵房地面以上 结构 ， 其结构型式均与

工业民用建筑雷同， 因此条文明确应直接按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

范》GB50011的规定执行。

8. 1.4 本 条要求保持了原规范的规定 。

5.2 地 展 作 用 计 算

本节主要对地下水取水井室的地震作用计算做了规定。 这类

取水泵房在唐山地震中受到震害众多 ，

一 旦 损坏 ， 水源断绝 ， 给

震后生活 、 生产造成很大的次生灾害。

条文对位于 l、 n类场地的井室结构 ， 规定了仅可对其地面

以上部分结构计算水平地震作用 ， 并考虑结构以剪切变形为主。

对位于m、 W类场地的井室结构 ， 则规定应对整个井室进行地震

作用计算 ， 但可考虑结构与土 的共同作用 ， 结构所承受的地震作

用随地下埋深而衰减 。 此时将结构视为以弯曲变形为主 ， 并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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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元分析确定了衰减系数的具体数据。

8.3 构 造 措 施

本节内容保持了原规范的各项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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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水 塔

本章内容原属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Jll一 89中的一 部

分 ， 经新修订后 ， 将水塔的抗震设计纳人本规范。

本章内容除保留了原规范拟定的抗震设计要求外 ， 做了以下

几方面的修订 ：

1 明确了水塔的水柜可不进行抗震计算 ， 主要考虑支水柜

通常的容量都不大， 在历次强震中均未出现震害， 损坏都位于水

柜的支承结构。

2 修订了确定地震作用的计算公式， 计人了在水平地震作

用下 ， 水柜内贮水的对流振动作用 。 地震动时， 水柜内贮水将形

成脉冲和对流两种运动形态 ， 前者随结构一 并振动， 后者将产生

水的晃动 ， 两者的振动周期不同 ， 因此应予分别计人。

3 在分别计算贮水的脉冲和对流作用时 ， 考虑到贮水振动

和结构振动的周期相差较大， 两者的藕联影响很小 ， 因此未予计

人 ， 简化了工程抗震计算。

4 在 确定 对 流振 动作用 时 ， 考虑 到水的阻尼要 远小于

0. 05， 因此在确定地震影响系数 a 时 ， 规定了可取阻尼比 爹＝ 0o

5 水柜内贮水的脉冲质量约位于柜底 以上 0.38H
, （水深）

处 ， 与对流质量组合后其总的动水压力作用将会提高， 为简化计

算 ， 与结构重力荷载代表值的等效作用一 并取在水柜结构的重心

处 。

6 在构造措施方面 ， 对支承筒体的孔洞加强措施 ， 做了进
一 步具体的补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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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管 道

10.1 一 般 规 定

10.1.1 本条明确了本章有关架空管道的规定 ， 主要是针对给

水、 排水 、 燃气 、 热力工 程 中跨越河 、 湖等障碍 的 自承式钢管

道 ， 对其他非自承式架空管道则可参照执行。

10. 1.2 条文规定对埋地管道主要应计算在水平地震作用下 ， 剪

切波所引起的管道变位或应力 ， 相的剪切波速应为管道埋深一 定

范围内的综合平均波速， 规定应由工程地质勘察单位提供自地面

至管底不小于 sm深度内各层土的剪切波速。

10. 1.3 条文规定了对较大的矩形或拱形管道 ， 除应验算剪切波

引起的位移或应力外 ， 尚应对其横截面进行抗震验算 ， 即此时管

道横截面上尚承受动土压力等作用 ， 对较大的矩形或拱形管道不

应忽视 ， 唐山地震中的一 些大断面排水矩形管道 ， 就发生过多起

横断面抗震强度不足的震害。

10.1.4 条文规定了对埋地管道可以不做抗震验算的几种情况 ，

主要是根据历次强震中的反映和原规范的相应规定。

10.2 地展作用计算

本节内容规定了埋地和架空管道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 。 对架

空管道可按单质点体系计算 ， 在确定等代重力荷载代表值时 ， 条

文分别给出了不同结构型式架空管道的地震作用计算公式 。

10.3 构 造 措 施

本节内容保持了原规范的各项规定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管道

与机泵等设备的连接， 从地震动考虑 ， 管道在剪切波作用下将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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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产生接、 压位移 ， 造成对与之连接设备的损坏， 唐山地震中多

有发生 （如汉沽取水泵房等）， 据此要求在该连接处应设置柔性

可活动接头 ； 而常规运行时 ， 可能发生回水推力 ， 该处需可靠连

接 ， 共同承受此项推力 。 据此本次修改时在 ro.3.7、 10.3.8中 ，

明确规定了针对这种情况 ， 应在该连接管道上就近设置柔性连

接 ， 兼顾常规运行和抗震的需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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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有盖矩形水池考虑结构体系的空间

作用时水平地震作用效应标准值的确定

本附录保持了原规范的内容。 同时针对当前城市给水工程中

清水池的池容量 日益扩大， 不少清水池结构由于超长而设置了温

度变形缝 ， 附录条文中规定了在变形缝处应设置抗侧力构件 （框

架 、 斜撑等）， 此时水平地震作用的作用效应计算方法完全 一 致 ，

只是水池的边墙由该处的抗侧力构件替代 ， 从而计算其水平地震

作用折减系数 刀；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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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地下直埋直线段管道在剪切波

作用下的作用效应计算

1 计算模式及公式

地下直埋管道在剪切波作用下 ， 如图 C. 1.6所示 ， 在半个视

波长范围内的管段 ， 将 随波的行进处于瞬时受拉 、 瞬时受压状

态 。 半个视波长 内管道沿管轴向的位移量标准值 （△p,）可按

(C. 1. l一 l）式计算 ， 即

△
p,

= g。 · 乙
，, (C. 1. 1一 l)

此式的计算模式系将管道视作弹性地基 内的线状结构。 氨

为剪切波作用下沿管轴向土体位移传递到管道上的传递系数， 原

规范对传递系数的取值系根据我国 1975年海城营口地震和 1976

年唐山地震中承插式铸铁管的震害数据统计获得 ， 这次修改时考

虑到原规范统计数据毕竟很有限 ， 为此对传递系数 gt值改用计

算模式的理论解 ， 即 （c. 1. 1一3） 式 。

对管道位移量的计算， 并非管道上各点的位移绝对值， 而应

是管道在半个视波长内的位移增量 ， 这是导致管道损坏的主要因

素。

2 计算参数

沿管道轴向土体的单位面积弹性抗力 （Kl)， 当无实测数据

时， 给定可采用 0.06N／撇 13， 系引用 日本高、 中压煤气抗震设计

规范所提供数据 。 从理论上分析 ， 此值应与管道埋深有关， 而且

还应与管道外表面的构造 、 体型有关 ， 很难统一 取值 ， 这里给出

的采用值不是很确切的 ， 必要时应通过试验测定。 在无实测数据

时 ， 对 K，推荐采用统
一 常数 ， 主要考虑到埋地管体均与回填土

相接触， 其误差不致很大。

关于管道单个接头的设计允许位移量 仁U,]， 系通过国内试

11了



验测定获得的。 该项专题试验研究， 由北京市科委给予经费资

助 。

3 对焊接钢管这种整体连接管道 ， 条文规定了可以直接验

算在水平地震作用下的最大应变量 ， 同时亦可与国内外有关钢管

的抗震验算取得协调 。 对于钢管的允许应变量 ， 考虑到在市政工

程中钢管的材质多采用 Q235钢 ， 因此条文中的允许应变量系针

对 Q235给出。

114



嚼

｝⋯｝J}}｝⋯⋯｛｝⋯｛⋯⋯！{｝⋯｝1}｝⋯｝
1 5 1 1 2 1 7 6 44


